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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田径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宝矿力水特
五、技术支持
深圳市菲普莱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六、竞赛日期
2026年7月13至15日
七、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西区田径场
八、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九、竞赛项目（106项）
（一）甲组（39项）
男子：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5000米竞走、110米栏（高0.991米、距9.14米）、400米栏（高0.914米、距35米）、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11米板）、标枪（700g）、铅球（6kg）、七项全能（110米栏、跳高、铅球、400米、跳远、标枪、15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女子：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5000米竞走、100米栏（高0.838米、距8.50米）、400米栏（高0.762米、距35米）、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9米板）、标枪（600g）、铅球（4kg）、五项全能（100米栏、跳高、铅球、跳远、8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混合：混合4×400米接力、混合4×100米接力、混合4×800米接力。
（二）乙组（36项）
男子：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竞走、110米栏（高0.914米、距8.70米）、400米栏（高0.84米）、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10米板）、标枪（700g）、铅球（5kg）、五项全能（110米栏、跳高、跳远、标枪、15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女子：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竞走、100米栏（高0.762米、距8.30米）、400米栏（高0.762米）、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8米板）、标枪（500g）、铅球（3kg）、三项全能（100米栏、铅球、8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混合：混合4×400米接力、混合4×100米接力。
（三）丙组（31项）
男子：6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米栏（高0.838米、距8.30米）、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8米板）、垒球（12英寸）、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女子：60米、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80米栏（高0.762米、距7.5米）、跳高、撑竿跳高、跳远、三级跳远（8米板）、垒球（12英寸）、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混合：混合4×100米接力、混合4×200米接力、混合4×400米接力。
（四）高度项目起跳高度及升高计划等竞赛办法，随竞赛须知下发。
十、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甲、乙组参赛运动员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限报18人）
2014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甲组运动员限报25人，乙组限报25人，丙组限报40人；各代表队可增加高跳项目名额3人；甲、乙、丙、组人数不得互相调剂。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一、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田径竞赛与技术规则（2025）》及世界田联最新修改的有关规则和主办单位制定的有关竞赛技术要求及竞赛规则，比赛日程编排视报名情况而定。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每人可报2项单项，可兼报接力，每项接力各代表队限报一队。
（四）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竞委会在报名结束后通知有关单位，允许相关运动员改项。
（五）径赛项目根据报名人数决定赛次。
（六）竞走项目罚时处罚办法
1.比赛中，对获得红卡的运动员均“罚时”，罚时的标准按照设项距离和获得红卡的张数确定。即第一张红卡每1000米罚时2秒，第二张及以上红卡每1000米每张红卡罚时6秒。如5000米竞走比赛，运动员完赛后共获得2张红卡，则运动员的最终成绩为“比赛成绩+10秒（第一张红卡）+30秒（第二张红卡）”。
2.比赛设罚停区，一旦运动员被罚有3张红卡时，只罚一张红卡时间，其余2张红卡的时间计入总时间，主裁判或助理裁判将告知该运动员需进入罚停区，在此停留相应的时间（见下表）
	项目与距离
	罚停时间

	3000米
	6秒

	5000米
	10秒


3.任何拒绝进入罚停区的运动员或未停留到规定的时间就离开罚停区的运动员将被主裁判取消其比赛资格。
4.任何时候，如果某一运动员再接到一张红卡，即累计为4张红卡时，该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
5.关门时间
	组别
	项目
	关门时间（分钟）

	男子乙组
	3000米
	20

	女子乙组
	3000米
	21

	男子甲组
	5000米
	28

	女子甲组
	5000米
	30


（七）根据田径规则T4.4规定，放弃比赛（包括不认真参加比赛）则取消有关运动员参加该次比赛所有后续项目（包括接力）的参赛资格。
十二、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8人/队（含8人/队）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运动队及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如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三、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孙常盛，联系电话：15017523032。
（二）报到
1.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2.各代表队必须在报到当天的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办理报到事宜，领取秩序册、号码布等资料，逾期不予受理。
3.大会不提供别针，参赛代表队自备别针（每人不少于8枚），用于固定运动员号码布、道次号码布等。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四、服装和器材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穿着干净的服装，运动员的比赛上衣应前后颜色一致。运动员参加接力比赛时须穿着本队统一的比赛服（款式、颜色一致），否则不允许比赛。
（二）除撑竿自备外，其他器械由竞委会准备。
十五、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3、 协办单位
    待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10月2至6日
六、竞赛地点
黄村奥体中心游泳馆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119项）
（一）A组（19项）
男、女子：5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100米仰泳、100米蛙泳、100米自由泳、200米蝶泳、200米仰泳、200米蛙泳、200米自由泳、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
（二）B组（16项）
男、女子：蝶泳全能、仰泳全能、蛙泳全能、自由泳全能、400米个人混合泳、800米自由泳、4×100米自由泳接力、4×100米混合泳接力。
（三）C组（16项）
男、女子：蝶泳全能、仰泳全能、蛙泳全能、自由泳全能、400米个人混合泳、800米自由泳、4×100米自由泳接力、4×100米混合泳接力。
（四）D组（16项）
男、女子：蝶泳全能、仰泳全能、蛙泳全能、自由泳全能、400米个人混合泳、800米自由泳、4×100米自由泳接力、4×100米混合泳接力。
（五）E组（16项）
男、女子：蝶泳全能、仰泳全能、蛙泳全能、自由泳全能、200米个人混合泳、800米自由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六）F组（14项）
男、女子：蝶泳全能、仰泳全能、蛙泳全能、自由泳全能、400米自由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七）G组（14项）
男、女子：蝶泳全能、仰泳全能、蛙泳全能、自由泳全能、200米个人混合泳、4×50米自由泳接力、4×50米混合泳接力。
（八）H组（8项）
男、女子：蝶泳打腿全能、仰泳打腿全能、蛙泳打腿全能、自由泳打腿全能。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参赛年龄
A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B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者。
C组：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者。
D组：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者。 
E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者。
F组：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生者。
G组：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者。
H组：2018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者。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输送到广东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代表队限定名额。
（八）自2026年起，凡获得广州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各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须于次年完成全国注册；未按要求参加全国注册的，取消其后续市级比赛参赛资格。所有参加广州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的运动员，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九）自2026年起，运动员如无正当理由不服从市队招调集训、不配合市队参加省级赛事的，取消其后续市级比赛参赛资格。 
    （十）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最新《游泳竞赛规则》。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每人可报2项单项，可兼报接力，每项接力各代表队限报一队。
（四）全能项目运动员只可兼报接力项目，不可多个全能项目兼项。
（五）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六）采用快速比赛方法，所有项目只进行一次性决赛。按成绩排列名次，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无下一名次。凡在比赛中被判为有意犯规或延误比赛者，每项次均在其代表队总分中扣除3分。
（七）B组全能由50米主项、100米主项、200米主项组成；C组全能由50米主项、100米主项、200米个人混合泳组成；D组全能由50米主项、100米主项、200米个人混合泳组成；E组全能由50米主项、100米主项、200米个人混合泳组成；F组全能由50米主项、100米主项、200米混合泳组成；G组全能由50米主项腿、50米主项、100米主项、200米自由泳组成；H组全能由50米主项打腿、100米主项打腿组成。
（八）B组、C组、D组、E组、F组全能记分按成绩评分表总分除以3计；G组全能记分按成绩评分表总分除以4计；H组全能记分按成绩评分表总分除以2计；如成绩相等，则以小数点后三位数决定名次；如仍相等，则以混合泳成绩决定名次（B组以200米主项、G组以200米自由泳、H组以100米主项打腿成绩决定名次）。
（九）所设项目不足8人（含8人）减一录取。
（十）报名需报项目成绩，如比赛成绩超过报名成绩15％以上，取消该运动员余下所有比赛资格。
（十一）报名后不得无故弃权。凡无故弃权一项在其所在队总分中扣除13分，按项累计。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A组、B组、C组、D组、E组、F组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计分；G组、H组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计分；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单项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双倍计分。
（四）单项200米个人混合泳、400米个人混合泳、200米自由泳、400米自由泳、800米自由泳按年龄组单项设项、报名、比赛及录取名次并记分。
（五）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六）以各队所获总分录取前八名（如总分相同，则以冠军多者列前，再相同者以获得第二名多者名次列前，如此类推），给予团体奖励。
（七）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原则上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张莹,联系电话：18588881504。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跳水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5月1日—5月5日
五、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游泳跳水馆、陆上跳水馆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2项）
（一）甲组（6项）
男、女子1米跳板，3米跳板，跳台（5米、7.5米、10米）。 
（二）乙组（6项）
男、女子1米跳板，3米跳板，跳台（5米、7.5米、10米）。
（三）丙组（10项）
男、女子1米跳板，3米跳板，5米跳台，双人3米跳板，双人5米跳台。
（四）儿童甲组（10项）
男、女子水上1米跳板，3米跳台，陆上弹板，陆上弹网，陆上素质力量。
（五）儿童乙组（10项）
男、女子水上1米跳板，3米跳台，陆上弹板，陆上弹网，陆上素质力量。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生。
儿童甲组：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
儿童乙组：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出生者。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工作人员按照参赛运动员人数4:1配置。
（五）各项目参赛运动员限报5人，双人项目限报2对。
（六）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七）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八）如各单位在赛前要求更换参赛运动员，则只能在报名表范围该组别内进行更换，不得更换未报名的运动员。
（九）双人项目不可跨区配对。
（十）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跳水最新竞赛规程。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报名人数不足3人或队，则取消该小项比赛。
（四）参赛运动员可任意报项，且报项目数目不限。
（五）运动员参赛资格不得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取消当事人的比赛资格和所获得的名次和成绩。
（六）比赛顺序抽签后不能按时参加比赛，须在赛前1小时由参赛队伍负责人向竞委会提交书面说明，否则取消其剩余项目参赛资格。
（七）所有项目比赛采取一次性决赛的比赛方式。
（八）水上项目、陆上弹板、弹网项目的比赛如出现总分并列，则以第一个动作的实得分高者排前，如再相同则同法计算第二个动作，依此类推。如所有动作全部相同则名次并列。
（九）素质力量比赛按照运动员完成各小项的成绩排列名次，小项的实得分均为名次分，各小项实得分累加得出素质的成绩名次。如出现成绩并列则各小项成绩优先居多者为胜。
（十）所有跳台倒下动作及冰棍脚入水动作难度系数为1.0。
（十一）各组竞赛动作
1.男、女子甲组
1米跳板：只进行无难度限制的全套自选动作比赛，男子跳6个、女子跳5个。（男、女子动作选自不同5个组别，其中男子第6个动作从5个组别中任选）
3米跳板：同1米跳板。
跳台：进行男子6个、女子5个无难度系数限制的动作。（男子1—6组各选一个，女子5个动作应选自不同组别）
2.男、女子乙组
1米跳板：规定动作：赛前抽签决定
A组：101A、201B、301C、401B。
B组：101B、201A、301B、401C。
C组：101C、201C、301A、401A。
自选动作：
（1）1、4组选一个；
（2）2、3组选一个；
（3）5组1个。（自选动作难度不限，规定动作赛前抽签决定）
3米跳板：规定动作：从1—4组中选择4个（规定动作组别不得相同，难度不得超过2.1）。
自选动作：
（1）1、4组选一个；
（2）2、3组选一个；
（3）5组一个。（自选动作难度不限）。
1米跳板和3米跳板的向前动作必须用走板完成。
跳台：规定动作：立定101C、201B、301C、401B。
自选动作：
（1）1、4组选一个；
（2）2、3组选一个；
（3）5、6组选一个。
注：男子必须5、6组都选。（自选动作难度不限）
3.男、女子丙组
1米跳板：规定动作：1—4组抱膝半周。自选动作：男、女子均跳2个，组别不得相同，难度系数不得超过2.2。
3米跳板：从1—5组中任选4个动作（难度不超过2.4）注：1米、3米跳板向前动作可走板或三弹完成。
5米跳台：规定动作：向前倒下B、C，向后倒下A、C。自选动作：1—6组任选2个，组别不得相同，难度系数不得超过2.4。
双人3米跳板：规定动作2个，1—5组任选1个自选动作。3个动作中至少有一个向前起跳动作和一个向后起跳动作。（自选难度不得超过2.2）。向前起跳动作必须用走板完成。
双人5米跳台：竞赛办法按三米双人跳板规则执行。
4.男、女子儿童甲组
1米跳板：向前三弹冰棍B、C脚入水；向后冰棍A、C脚入水；三弹101A、B、C任选一个。
3米跳台：向前冰棍A、C脚入水、向前倒下B、C，向后倒下A。
陆上弹板：十弹A；三弹冰棍B、C；向后冰棍A、C。
陆上弹网：十弹A、C；三弹冰棍A、B、C。
陆上素质力量：30米跑、200米跑、肋木腰腹25秒、垫上两头起腰腹20秒、倒立前滚翻3次、后滚翻3次、双足三步跳。
5.男、女子儿童乙组
1米跳板：向前三弹冰棍A、B、C脚入水；向后冰棍A、C脚入水；
3米跳台：向前冰棍脚入水A、C；向前倒下B、C。
陆上弹网：竞赛办法按儿童甲组规则执行。
陆上弹板：竞赛办法按儿童甲组规则执行。
陆上素质力量：30米跑、200米跑、靠墙倒立30秒、肋木腰腹20秒、垫上两头起腰腹15秒、前滚翻3次、双足三步跳。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乙、丙组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儿童组录取前十二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4、3、2、1分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运动队及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方法如下：
1.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参赛队为3队及3队以下评选1队，为6队及6队以下评选2队。
2.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报名人数10：1比例评选。
3.优秀教练员奖：按获奖人数不超过参赛单位数1/3的比例进行评选。
4.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10：1比例评选。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栾嘉晴，联系电话：13760622527。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跳水专项办公室报到，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
（三）技术会议
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十二、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三、服装
参加水上项目运动员需穿着泳衣、泳裤。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属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击剑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5月1日至5月5日
五、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击剑馆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8项）
（一）甲组（12项）
男子：
1.花剑个人赛、团体赛。
2.佩剑个人赛、团体赛。
3.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女子：
1.花剑个人赛、团体赛。
2.佩剑个人赛、团体赛。
3.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二）乙组（12项）
男子：
1.花剑个人赛、团体赛。
2.佩剑个人赛、团体赛。
3.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女子：
1.花剑个人赛、团体赛。
2.佩剑个人赛、团体赛。
3.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三）丙组（12项）
男子：
1.花剑个人赛、团体赛。
2.佩剑个人赛、团体赛。
3.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女子：
1.花剑个人赛、团体赛。
2.佩剑个人赛、团体赛。
3.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四）丁组（12项）
男子：
1.花剑个人赛、团体赛。
2.佩剑个人赛、团体赛。
3.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女子：
1.花剑个人赛、团体赛。
2.佩剑个人赛、团体赛。
3.重剑个人赛、团体赛。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6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8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可报6人，各组别限报男、女各12人，各组别人数不得互相调剂、不允许兼项。
（五）各组别报名可以向上一个组别跨组报名。
（六）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七）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击剑协会审译的国际剑联最新《击剑竞赛规则》。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若报名参加的单位不足3个或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
（四）每单位报名各组别各剑种运动员人数限4名，每单位每剑种只能报1个团体（队）参赛。
（五）甲组个人赛采用15剑3局3分钟；乙组、丙组、丁组各个剑种个人赛采用10剑2局3分钟。
（六）团体赛排位依据个人赛成绩排定。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乙、丙各小项分别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分计；丁组各小项分别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分计。不足6名（含6名）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运动队及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等奖项，评选方法如下：
1.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遵守竞委会规章制度，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有社会公德，队风优良，赛风端正，运动成绩优异。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3：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不足3支参赛队的项目不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
2.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能够认真遵守《运动员守则》，遵纪守法，赛风端正，勇于进取，顽强拼搏，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体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
3.优秀裁判员：能够严格遵守《裁判员守则》，执行裁判工作模范，做到严肃、认真、公平、公正、公开、准确、不徇私舞弊，不搞不正之风。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
4.优秀教练员：能够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做到认真履行教练员职责。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5：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须于比赛前一个月前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更改；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信息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纸质报名表加盖单位公章于技术会议时交至竞委会，电子版同时发送至578380563@qq.com邮箱。联系人：钟佐梅，联系电话：13570257940。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须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东省体育局及广州市体育局注册或备案材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比赛所需用的各种服装、器材均自理。所有器材必须符合《击剑竞赛规则》的规定及经中国击剑协会审批的器材。 
（二）运动员的所有装备、器材必须经竞委会的检查方可参加比赛。
（三）花剑项目必须使用舌部带金属护面及佩戴头线。
（四）佩剑、花剑各组别小项比赛禁止使用螺旋式头线，必须使用直线头线。
（五）甲组使用成人剑，乙组、丙组、丁组使用儿童剑。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bookmark: _Toc449105703]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羽毛球协会
4、 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待定
六、竞赛地点
待定
七、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8、 竞赛项目（34项）
（一）甲组（6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二）乙组（6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三）丙组（6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四）丁组（6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五）儿童A组（6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六）儿童B组（4项）
男子：团体、单打。
女子：团体、单打。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组：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生者。
儿童A组：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者。
儿童B组：2018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四）报名规定
1.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4人，医生1人，甲组、儿童A组、儿童B组男、女运动员各6人；乙组、丙组、丁组男、女运动员各5人。
2.每名运动员可报两项：团体，单打或双打。
3.团体赛：
甲组可报4—6人；乙组、丙组、丁组可报4—5人；儿童A组、儿童B组可报5—6人。
4.单项赛：除儿童A组、儿童B组外，各队其余各组别至少报一对双打。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
（二）技术监督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报名人数不足3人（对）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四）团体赛
1.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团体赛出场顺序为单打、双打、单打。
2.儿童A组、儿童B组团体赛由5个单打组成。
3.如遇特殊情况，裁判长有权调整比赛出场顺序。
4.团体比赛运动员不可兼项。
5.团体赛出场名单必须报满方能参赛。参赛队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填报出场名单，并按照比赛日期、时间、场序参赛，超时则作弃权处理。
6.甲组、乙组、丙组、丁组团体赛采用三场二胜制，先赢得两场比赛的一方获胜，该场团体赛结束；儿童A组、儿童B组团体赛采用五场三胜制，先赢得三场比赛的一方获胜，该场团体赛结束。
7.团体赛比赛方法视报名情况而定，决出奖励名次。
（五）单项赛采用单淘汰赛及附加赛，决出奖励名次。
（六）每场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甲组、乙组、丙组、丁组采用每局21分每球得分制；儿童A组、儿童B组采用每局15分每球得分制。
（七）比赛用球：待定。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获得团体总分前八名的运动队，颁发奖杯。
（二）团体赛奖状名单以每场团体赛提交的出场名单为准，未填报在出场名单中的运动员将不能获得奖牌和奖状。
（三）各组别各项目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队（含6名/队）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四）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数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五）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奖项，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须于指定日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
2.报名方式：
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并于指定日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前提交报名表原件（加盖单位公章）到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竞训部。
（二）报到
参赛单位应按照赛会规定和要求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或教练代表参加，会议宣布比赛有关事宜和抽签。请各代表队现场提交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健康证明，不另发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3.会议地点：广州市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天河区天河路299号），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港澳台居住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参赛。
十三、服装
团体、双打须统一比赛服装。
十四、参赛经费
各参赛单位交通、保险、食宿等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体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体操协会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9月（日期待定）
五、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操馆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79小项）
（一）甲组（14小项）
男子：全能、多项全能（自由体操、双杠、单杠）、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女子：全能、多项全能（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二）乙组（14小项）
男子：全能、多项全能（自由体操、双杠、单杠）、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女子：全能、多项全能（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三）丙组（16小项）
男子：团体、全能、多项全能（自由体操、双杠、单杠）、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女子：团体、全能、多项全能（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4） 丁组（16小项）
男子：团体、全能、多项全能（自由体操、双杠、单杠）、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女子：团体、全能、多项全能（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五）儿童组（16小项）
男子：团体、全能、多项全能（自由体操、双杠、单杠）、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单杠。
女子：团体、全能、多项全能（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六）男子、女子（3小项）
丙组、丁组、儿童组男女混合团体（男子：自由体操、双杠、单杠；女子：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男子、女子相同要求）
甲  组：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  组：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  组：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  组：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出生者。
儿童组：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出生者。
（四）参加团体及个人比赛的各区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医生1名，各组别男子组、女子组教练员（女子组教练必须含有一名女性教练员）各1名。
（五）甲、乙组设个人赛；丙、丁、儿童组设团体赛及个人赛，丙组团体赛至少2人参加，丁、儿童组团体赛至少3人参加，否则不计算团体成绩。凡参加团体比赛的各区代表队，除团体成员外，各组别可分别再报运动员参加个人比赛，人数不限，但可报的在编官员数量不增加。
（六）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七）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际体操联合会最新颁发《体操评分规则》、技术简报；甲、乙、丙、丁、儿童组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颁发的《中国少年儿童体操比赛规定动作及评分标准（男女子2025年修订版）》。甲组按10岁规定动作进行比赛；乙组按9岁规定动作进行比赛；丙组按8岁规定动作进行比赛；丁组按7岁规定动作进行比赛；儿童组按6岁规定动作进行比赛。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如报名参加的单位不足2个或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
（四）比赛分为资格赛、团体、全能、单项比赛。
1.资格赛：报名运动员均须参加资格赛。
2.团体：以资格赛成绩决定丙、丁、儿童组男子、女子团体名次。各队可报男子、女子丙组各4名运动员参加团体比赛，每个项目4名运动员上场参赛，录取资格赛中的各项目3名成绩较优的运动员计入团体成绩（4—4—3）；男子、女子丁、儿童组各6名运动员参加团体比赛，每个项目6名运动员上场参赛，录取资格赛中的各项目5名成绩较优的运动员计入团体成绩（6—6—5）；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以全能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全能成绩相同，则以单项得分高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如成绩依然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3.混合团体：各队可报丙组、丁组、儿童组各6名（男女子各3名）运动员参加男女混合团体比赛，以资格赛成绩决定丙、丁、儿童组男子、女子混合团体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以全能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全能成绩相同，则以单项得分高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如成绩依然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4.全能（含多项全能）：以资格赛个人全能（含多项全能）成绩决定男子、女子甲、乙、丙、丁、儿童组全能名次，如成绩相同，则以单项得分高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如成绩依然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5.单项决赛：
（1）以资格赛成绩决定男子、女子甲组、乙组单项名次。男子必须参加6个项目的资格赛，女子必须参加4个项目资格赛，每项得分必须达到2分，否则不能获得单项名次。如成绩相同，则以资格赛个人全能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仍相同则以E组裁判扣分少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如成绩依然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2）录取资格赛中男、女子丙、丁、儿童组获得各单项前8名成绩的运动员参加单项决赛（资格赛单项成绩不计入单项决赛）；男子丙、丁、儿童组单项资格必须参加6个项目的资格赛，女子丙、丁、儿童组单项资格必须参加4个项目资格赛，每项得分必须达到2分，否则不能获得单项决赛资格。各单位在各级别组最多2名运动员参加单项决赛。以单项决赛成绩决定名次，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相同，则以资格赛个人全能成绩优者名次列前。如成绩仍相同则以E组裁判扣分少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如成绩依然相同，则名次并列，其后名次空出。
（五）男子、女子丙、丁、儿童组单项决赛设2名候补运动员。
（六）一人只允许报一个组别，不能同时兼报两个组别。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小项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bookmark: OLE_LINK9]（四）设运动队、运动员、裁判员及教练员体育道德风尚奖等奖项，评选方法如下：
1.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遵守竞委会规章制度，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有社会公德，队风优良，赛风端正，运动成绩优异。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3：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不足3支参赛队的项目不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
2.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能够认真遵守《运动员守则》，遵纪守法，赛风端正，勇于进取，顽强拼搏，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体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
3.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能够严格遵守《裁判员守则》，执行裁判工作模范，做到严肃、认真、公平、公正、公开、准确、不徇私舞弊，不搞不正之风。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8：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
4.教练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能够严格遵守《FIG评分规则第一部分教练员规程》，做到认真履行教练员职责。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5：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待定。各代表队须于赛前一个月向体操项目竞委会上报参赛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李兆明，联系电话：13631443330。
（二）报到
各代表队伍于赛前1天报到。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须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原则上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三、服装与器材
（一）团体比赛及颁奖时须统一服装。
（二）器材符合《中国少年儿童体操比赛动作及评分标准》（男女子）2025年版6—10岁项目设项器材。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bookmark: _Toc435106368][bookmark: _Toc435091447]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乒乓球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7月中下旬
六、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乒乓球训练馆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37项）
（一）精英组（7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混合：混双
（二）甲组（7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混合：混双
（三）乙组（7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混合：混双
（四）丙组（6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五）丁组（6项）
男子：团体、单打、双打。
女子：团体、单打、双打。
（六）戊组（4项）
男子：团体、单打。
女子：团体、单打。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精英组：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出生。
甲  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乙  组：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丙  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丁  组：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生。
戊  组：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团体赛限报5人，且不得少于3人，精英甲乙丙丁组男、女单打限报3名，戊组男、女单打限报6名，各组双打（含混双）限报两对。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凡报名后因特殊情况不能参赛的单位，须在联席会前以书面形式（加盖单位公章）向竞委会报备。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乒乓球最新竞赛规则。
（二）技术官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各组别每名运动员报项不限。
（四）团体赛第一阶段进行分组循环，第二阶段进行淘汰赛，均采用五场三胜制，每场比赛均采用五局三胜制。
（五）团体赛出场顺序是A—X、B—Y、C—Z、A—Y、B—X。
（六）每场团体比赛必须有一名直拍或者颗粒胶打法（颗粒胶必须按照国际乒联规格要求）的运动员出场比赛，且该名运动员比赛期间的打法必须始终保持一致。直拍或颗粒胶打法的运动员，须在报名时及填写出场名单（团体赛）时明确标识，未标识特殊打法或比赛期间打法与标注不一致者，取消比赛资格。
（七）单项比赛进行淘汰赛，均采用五局三胜制。
（八）种子排名
团体赛、单打种子排名以及双打种子，均以2025年广州市第十九届青少年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名次为依据；双打配对发生变动者不列为种子。
（九）弃权
裁判员将验证所有参赛运动员的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无法提供二代身份证原件或与证件身份不符的运动员将不能参加比赛。运动员迟到或运动队人员未到齐，超过5分钟，视为该运动员或运动队弃权。
（十）值班裁判长有权视比赛情况，决定一场团体赛是否使用2张或2张以上的球台同时进行比赛，拒绝配合者视为罢赛取消该场成绩并通报批评。
（十一）每场比赛开始前，临场裁判员将进行球拍检查，不合规球拍不得上场比赛。关于球拍的合法性，值班裁判长有最终决定权。
（十二）擦边、擦网、外界球干扰比赛等事实问题，临场裁判员有最终决定权，不得申诉。如认为临场裁判员对规则的理解和解释有误，应立即停止比赛，向值班裁判长进行申诉，值班裁判长的决定为最终裁决。如下一回合已开打，不接受对之前回合的任何申诉。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组别年龄组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设运动队及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如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须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并标明直拍、颗粒打法运动员），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待定。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报到。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服装要求
各代表队自备深浅色服装各一套。团体比赛统一服装，运动员和场外指导者的上衣主体颜色均不能为白色，各参赛代表队在比赛服装上自备号码布或者印制相关参赛代表信息。
十四、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蹦床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技巧蹦床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7月至8月
六、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蹦床训练馆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28项）
（一）甲组（6项）
     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人。
     男子单跳个人；女子单跳个人。
     男子混合团体；女子混合团体。
（二）乙组（6项）
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人。
男子单跳个人；女子单跳个人。
男子混合团体；女子混合团体。
（三）丙组（8项）
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人。
男子单跳个人；女子单跳个人。
男子网上团体；女子网上团体。
男子混合团体；女子混合团体。
（四）丁组（8项）
男子网上个人；女子网上个人。
男子单跳个人；女子单跳个人。
男子中网团体；女子中网团体。
男子体能团体；女子体能团体。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丙、丁组参赛运动员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5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7年1月1日—2018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甲组运动员限报16人，乙组限报16人，丙组限报16人，丁组限报32人。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技巧与蹦床协会审定的最新蹦床竞赛规则和《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蹦床锦标赛特定要求》。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组别内各项目之间允许互相兼项。
（四）市队运动员（含集训）不允许报名参加中网比赛。
（五）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六）团体项目均采用一轮竞赛。个人项目采用资格赛和决赛。
（七）比赛出场顺序由抽签决定（抽签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决赛出场顺序按资格赛成绩的倒序出场，决赛计分从零开始。
（八）混合团体项目以2—4名网上运动员和1—2名单跳运动员组成，以上场人数成绩总和评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得分相等，以网上运动员的高度分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九）单项团体项目以2—4名运动员组成，以上场人数成绩总和评定名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得分相等，以网上运动员的高度分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十）个人全能资格赛按照规则要求的动作完成分数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得分相等，以所有技术分相加，得分高者，名次列前。丁组执行特定要求。获得资格赛前八名运动员进入决赛，每队限2名得分高的运动员进入决赛。
个人全能决赛，比赛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得分相等，以资格赛名次成绩者列前。
（十一）比赛动作及要求详见附件。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运动队及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等奖项，评选方法如下：
1.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遵守竞委会规章制度，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有社会公德，队风优良，赛风端正，运动成绩优异。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3：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不足3支参赛队的项目不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
2.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能够认真遵守《运动员守则》，遵纪守法，赛风端正，勇于进取，顽强拼搏，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体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
3.优秀裁判员：能够严格遵守《裁判员守则》，执行裁判工作模范，做到严肃、认真、公平、公正、公开、准确、不徇私舞弊，不搞不正之风。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
4.优秀教练员：能够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做到认真履行教练员职责。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6：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单项竞委会审批。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吴思梅、植焯如，联系电话：020-85603423。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一）参加团体比赛的运动员须统一服装。
（二）竞赛器械由竞委会准备。
十四、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射击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越秀山体育中心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射击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9月12日至13日、19日至20日
六、竞赛地点
广州市越秀山体育中心射击射箭管理部（气枪项目）
广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光电射击项目）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66项）
（一）甲组（10项）
男子：10米气手枪60发、10米气手枪团体、10米气步枪60发、10米气步枪团体。
女子：10米气手枪60发、10米气手枪团体、10米气步枪60发、10米气步枪团体。
男女混合：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二）乙组（18项）
男子：10米气手枪60发、10米气手枪团体、10米气步枪60发、10米气步枪团体、10米气步枪跪射30发、10米气步枪跪射团体、10米气步枪卧射30发、10米气步枪卧射团体。
女子：10米气手枪60发、10米气手枪团体、10米气步枪60发、10米气步枪团体、10米气步枪跪射30发、10米气步枪跪射团体、10米气步枪卧射30发、10米气步枪卧射团体。
男女混合：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三）丙组（20项）
男子：10米气手枪40发、10米气手枪团体、10米气步枪40发、10米气步枪团体、10米光电手枪40发、10米光电手枪团体、10米光电步枪40发、10米光电步枪团体。
女子：10米气手枪40发、10米气手枪团体、10米气步枪40发、10米气步枪团体、10米光电手枪40发、10米光电手枪团体、10米光电步枪40发、10米光电步枪团体。
男女混合：10米气手枪混合团体、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10米光电手枪混合团体、10米光电步枪混合团体。
（四）丁组（18项）
男子：有依托10米光电手枪30发、有依托10米光电手枪团体、10米光电手枪30发、10米光电手枪团体、有依托10米光电步枪30发、有依托10米光电步枪团体、10米光电步枪30发、10米光电步枪团体。
女子：有依托10米光电手枪30发、有依托10米光电手枪团体、10米光电手枪30发、10米光电手枪团体、有依托10米光电步枪30发、有依托10米光电步枪团体、10米光电步枪30发、10米光电步枪团体。
男女混合：10米光电手枪混合团体、10米光电步枪混合团体。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二）参赛年龄
甲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6年1月1日后出生
（3） 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允许小年龄组运动员参加大年龄组比赛，但1名运动员只允许参加1个组别的比赛。
（4） 输送到国家、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参赛单位限定名额。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3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射击最新竞赛规则及有关细则。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每个参赛单位可报1至2支队伍参加，该参赛单位1队获得成绩计入团体总分，2队获得成绩在所报项目中只计名次不计得分。混合团体项目只能在1队中报名参赛。
（四）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1个大项中相应组别的2个个人项目（不含团体赛）比赛。同一混合团体项目比赛各参赛单位可最多派出两支队伍（每队1男1女）。
团体赛（含混合团体）成绩须为规则规定上场人数的运动员完赛成绩之和。团体赛取个人赛中最好3人成绩。
（五）如报名参加的单位不足3个或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
（六）步手枪运动员不能互兼。
（七）每小项限报5人。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单位奖、体育道德风尚教练员奖、体育道德风尚裁判员奖、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奖，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竞委会公布的相关通知限定时间内填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规定时间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州市体育局注册或备案材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比赛枪支由各代表队自备。枪弹运输必须严格遵守公安、交通部门有关规定。
十四、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10—
—10—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赛艇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8月（暂定）
五、比赛地点
增城亚运龙舟赛场（暂定）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52项）
（一）甲组（12项）
男子公开级：2000米单人双桨、2000米双人双桨。
            1000米单人双桨、1000米双人双桨。
女子公开级：2000米单人双桨、2000米双人双桨。
1000米单人双桨、1000米双人双桨。
男子轻量级：2000米单人双桨、2000米双人双桨。
女子轻量级：2000米单人双桨、2000米双人双桨。
（二）乙组（20项）
男子公开级：1000米单人双桨、1000米双人双桨、
2000米单人双桨、2000米双人双桨、500米单人双桨、500米双人双桨。
女子公开级：1000米单人双桨、1000米双人双桨、
2000米单人双桨、2000米双人双桨、500米单人双桨、
500米双人双桨。
男子轻量级：1000米单人双桨、1000米双人双桨、
2000米单人双桨、2000米双人双桨。
女子轻量级：1000米单人双桨、1000米双人双桨、
2000米单人双桨、2000米双人双桨。
（三）丙组（12项）
男子：200米单人双桨、200米双人双桨、500米单人双桨、500米双人双桨、1000米单人双桨、1000米双人双桨。
女子：200米单人双桨、200米双人双桨、500米单人双桨、500米双人双桨、1000米单人双桨、1000米双人双桨。
（四）丁组（8项）
男子：200米单人双桨、200米双人双桨、500米双人双桨。
女子：200米单人双桨、200米双人双桨、500米双人双桨。
混合：500米双人双桨、200米双人双桨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0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组：2014年以后出生者。
（四）各队须报领队1人、教练员、工作人员人数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
（五）输送到国家、广东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参赛单位限定名额。
（六）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
（七）参赛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院身体检查，并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八）参赛运动员必须能连续游泳200米以上，并于报名时向竞委会提交游泳保证书后方可参赛（比赛期间不再进行游泳测试）。丙组、丁组必须穿救生衣比赛。
（九）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赛艇项目最新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2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艇），则取消该小项比赛。
（四）每单位各组别每项限报2艇，每人限2项。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1个组别的项目比赛。丁组报满该组项目后，剩余运动员方可报丙组。丙组报满该组项目后，剩余运动员方可报乙组。乙组报满该组项目后，剩余运动员方可报甲组。但丁组年龄不可报乙组，丙组年龄不可报甲组。
（五）单项比赛设6条航道。赛前抽签、分组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按照比赛成绩先后排名次。
十、奖励名次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组、乙组、丙组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计分；丁组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计分。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单位请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赛场报到，同时提交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时间另行通知。
（三）技术会议
1.技术会议安排在报到当天召开，请各代表队领队、教练按时参加。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各代表队必须统一比赛服装，上衣背面印有代表队中文名称，比赛时同一艇上的运动员着装必须完全一致。
（二）比赛器材自备。厂家不限。
十三、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皮划艇（静水）
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8月16至19日
五、竞赛地点
广州市增城区亚运龙舟赛场（暂定）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8项）
（一）甲组（8项）
男子：500米双人皮艇、1000米单人皮艇、500米双人划艇、1000米单人划艇。
女子：500米单人皮艇、500米双人皮艇、200米单人划艇、500米双人划艇。
（二）乙组（8项）
男子：500米双人皮艇、1000米单人皮艇、500米单人划艇、1000米双人划艇。
女子：200米单人皮艇、500米双人皮艇、200米单人划艇、500米双人划艇。
（三）丙组（12项）
男子：200米单人皮艇、500米双人皮艇、1000米单人皮艇、500米单人划艇、500米双人划艇、1000米单人划艇。
女子：200米单人皮艇、500米单人皮艇、500米双人皮艇、200米单人划艇、500米单人划艇、500米双人划艇。
（四）丁组（16项）
男子：200米单人皮艇、200米双人皮艇、500米单人皮艇、1000米单人皮艇团体、200米单人划艇、500米单人划艇、500米双人划艇、1000米单人划艇团体。
女子：200米单人皮艇、200米双人皮艇、500米单人皮艇、1000米单人皮艇团体、200米单人划艇、500米单人划艇、500米双人划艇、1000米单人划艇团体。
（五）儿童组（4项）
男子：200米单人皮艇团体、200米单人划艇团体。
女子：200米单人皮艇团体、200米单人划艇团体。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须代表广州市在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系统进行注册。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4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出生。
儿童组：2015年1月1日后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参赛运动员必须能连续游泳200米以上，并于报名时向竞委会提交游泳保证书后方可参赛（比赛期间不再进行游泳测试）。丙组、丁组和儿童组必须穿救生衣比赛。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皮划艇协会审定的皮划艇项目最新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各组别每项限报2艇，每人限报2项（不含团体赛）。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1个组别的项目比赛。丁组报满该组项目后，剩余运动员方可报丙组；丙组报满该组项目后，剩余运动员方可报乙组；乙组报满该组项目后，剩余运动员方可报甲组，但丁组年龄不可报甲组、乙组，丙组年龄不可报甲组。
（四）单项比赛设8条航道。赛前抽签，分组比赛。采用预、决赛制（不足8条艇采用一次性决赛），按照比赛成绩先后排名次。由于天气等原因不能进行决赛时，根据规则，以预赛成绩排定最终名次，时间少者名次列前，时间相同，以年龄小者名次列前。
（五）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2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六）丁组及儿童组的团体赛可报3—4条艇，每项限报1队，按3个最好成绩相加来计算名次，时间少者名次列前；若时间相同，个人排前者算团体名次列前。不足3人的队伍成绩如数相加，名次靠后。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组、乙组、丙组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丁组、儿童组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分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如果第八名（丁组、儿童组第十二名）并列，则各按5分（1分）进行统计。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陈安怡,联系电话：15820426617。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各代表队必须统一比赛服装，上衣正面印有代表队中文名称，比赛时同一条艇上的运动员着装必须完全一致。
（二）比赛器材自备，厂家不限。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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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皮划艇（静水回旋）
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8月20至23日
五、竞赛地点
广州市增城区亚运龙舟赛场（暂定）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20项）
（一）甲组（4项）
男子：单人皮艇、单人划艇。
女子：单人皮艇、单人划艇。
（二）乙组（4项）
男子：单人皮艇、单人划艇。
女子：单人皮艇、单人划艇。
（三）丙组（4项）
男子：单人皮艇团体、单人划艇团体。
女子：单人皮艇团体、单人划艇团体。
（四）丁组（8项）
男子：单人皮艇、单人皮艇团体、单人划艇、单人划艇团体。
女子：单人皮艇、单人皮艇团体、单人划艇、单人划艇团体。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须代表广州市在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系统进行注册。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0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3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4年1月1日后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参赛运动员必须能连续游泳200米以上，并于报名时向竞委会提交游泳保证书后方可参赛（比赛期间不再进行游泳测试）。丙组和丁组必须穿救生衣比赛。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皮划艇协会审定的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最新竞赛规则及裁判法，本规程特定办法除外。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个人项目每项限报3艇，团体赛每项限报1队。其中单项团体赛每队必须报满3条艇，成绩排名按3人积分相加来计算名次，积分高者名次排前。若出现积分相同的运动员，则五门竞速积分高者名次排前。
（四）每名运动员限报3项，同一个组别皮艇、划艇可以互兼。丁组报满该组项目后，剩余运动员方可报丙组；丙组报满该组项目后，剩余运动员方可报乙组；乙组报满该组项目后，剩余运动员方可报甲组，但不允许跨组别报名。
（五）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2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艇），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六）静水长划比赛采用折返划形式。
（七）甲组、乙组五门竞速70％+2KM静水30％，丙组、丁组五门竞速70％+1KM静水30％。比赛采用预、决赛制，按照比赛成绩先后排名次。
规则与说明：
[image: ]1.运动员的划行路线与技术要求是：1号门前静止出发，身体通过起点线出发开始计时，2号门逆水，3号门顺水，4号门顺水，5号门逆水，6号门顺水，1号门顺水，然后是第2轮，依次进行第3轮，第3轮结束后过4号门终点线停表。
2.划行中的要求是：划行流畅，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运用指定的技术，判罚以国际划联公布的最新判罚准则为标准。
3.翻滚（甲组乙组竞赛执行）：运动员在第一轮须在指定区域完成相应翻滚（左、右各一次），不做翻滚加时50秒，翻滚时碰门加时2秒。
4.运动员需按照出发秩序单规定的顺序进行，注意衔接紧凑。
5.听从裁判的指引进行上下水。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组、乙组、丙组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丁组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分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如果第八名（丁组第十二名）并列，则各按5分（1分）进行统计。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陈安怡,联系电话：15820426617。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各代表队必须统一比赛服装，上衣正面印有代表队中文名称。
（二）比赛器材自备，厂家不限。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足球协会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7月—8月（具体赛程待后续补充通知）
五、竞赛地点
广州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暂定）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8项）
男子：甲组、乙组、丙组、儿童组；
女子：甲组、乙组、丙组、儿童组。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二）参赛年龄规定：
男子甲组：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
男子乙组：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男子丙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
男子儿童组：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者。
女子甲组：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
女子乙组：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女子丙组：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
女子儿童组：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者。
（3） 报名人数：
各组别参赛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医生1人，如有外籍教练员可增加翻译1人。各参赛队领队职务须委派专人负责，同一人不能兼任多支参赛队领队职务，且需兼顾管理本队赛风赛纪相关职责。
甲组可报运动员25人，乙组、丙组、儿童组可报运动员22人，其中儿童组2017年至少报6人，场上至少保持3名2017年出生队员。
（四）输送到广东省、解放军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代表队限定名额。
（五）广州市行政区以外户籍注册的运动员，不得超过该参赛队和该组别报名运动员的50%。
（六）各参赛队必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七）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必须包含心电图）。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以国际足球理事会最新版本《足球竞赛规则》为准则，并在其指导下进行。规则版本更新以中国足球协会统一规定为准。
（二）执行中国足球协会根据国际足联或亚足联要求制定的其他相关规定。
（三）执行中国足球协会制定的最新《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
（四）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五）各组别参赛队8队以下采用单循环赛制进行比赛。
（六）各组别参赛队8队或8队以上则采用分组循环赛决出小组名次，小组前二名采用交叉淘汰附加赛决出1—4名；小组第三、四名交叉淘汰决出5—8名。
（七）如各组别比赛报名不足3队，则取消该组别的比赛。
（八）赛制安排
1.甲组比赛为11人制，比赛时间为70分钟，分上下半场各35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10分钟，每场比赛可替换7名队员，但队员一旦替换，该场比赛不得复入。换人次数最多3次（不包括中场休息换人）。该组别使用十一场地，用十一人制球门。
2.乙组、丙组、儿童组比赛为8人制，比赛时间为50分钟，分上下半场各25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10分钟。乙组、丙组每场比赛可替换6名队员，儿童组换人人数不限，但队员一旦替换，该场比赛不得复入。换人次数最多3次（不包括中场休息换人）。该组别使用标准七人制场地，用七人制球门。
（九）比赛用球
甲组比赛用世达5号球；
其他组别比赛用世达4号球。
（十）各参赛队须于每场比赛赛前3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报到并填写首发名单，赛前必须提交在有效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进行检录。
（十一）比赛过程中，当裁判员作出判决后，指令恢复比赛，如超过5分钟仍不恢复比赛者（队）作罢赛处理。
（十二）红、黄牌停赛办法
参赛队官员、运动员得红牌1张停赛1场，累计得黄牌2张停赛1场，小组赛阶段的红、黄牌均不带入排位赛阶段，但停赛仍需继续执行；如发生违规违纪被大赛竞委会处罚追加停赛的球员，应按照纪律处罚规定的时间执行，在任何阶段均应有效。
（十三）中止比赛
如果由于任何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在正常比赛时间结束之前，裁判员认为应中止比赛，则应当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1.比赛将被暂停30分钟，以等待情况得到有效改善后将比赛重新开始，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重新开始。
2.比赛被暂停30分钟后，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可恢复比赛，则可再延长30分钟。如果第二个30分钟后比赛仍不能恢复，裁判员必须宣布中止该场比赛。
3.在中止比赛情况下，竞委会应在裁判员做出中止比赛决定后3小时内决定比赛中止时的结果是否有效，或在考虑体育精神、组织因素等前提下，决定是否进行补赛或重赛。
4.如果因不可抗力，比赛被宣布中止，此比赛应优先考虑择期完成剩余的比赛时间，而不是重赛全场比赛，被中止时的比分等情况依然有效。当竞委会决定将比赛恢复完成时，具体应遵循如下原则：
（1）比赛从原被中止时的比赛时点恢复，恢复时所有场上球员、替补球员要与比赛被中止时一致。
（2）不能对替补球员名单中的球员进行增加、更换。
（3）不能增加可换人的次数。
（4）比赛的红、黄牌依然有效，被罚出场的人员依然不能重新回到比赛场地参加比赛。
（5）所有与此比赛有关的其他处罚依然有效。
（6）恢复比赛的时间（在随后可预见的时间）与比赛地点由竞委会决定。
（7）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切后续问题由竞委会决定。
（十四）比赛取消
如果比赛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其他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比赛场地不适宜比赛、天气原因、照明灯故障等事故而使比赛无法正常开始，则应随后采取以下措施：
1.决定重新安排本场比赛前，比赛将被推迟30分钟，除非裁判员认定比赛可以提前开始。
2.如果裁判员认为再延长一段时间比赛即可开始，则可再延长时间（不超过30分钟）。如果第二个30分钟结束后比赛仍未开始，裁判员必须宣布取消该场比赛。
3.在取消比赛的情况下，竞委会应在裁判员作出取消比赛决定后3小时内，在考虑体育精神及组织因素等前提下，决定是否重新安排比赛，或是否采取其他必要行为，或决定延续该比赛。除非纪律委员会做出其他决定，否则与该场比赛相关的处罚措施依然有效。
4.不可对本规程此条款提出申诉。
（十五）弃权、退赛和罢赛
1.弃权
（1）参赛队伍须至少提前30分钟到达比赛场地，如超过比赛时间10分钟仍未到场者，该队伍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2）未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未获得注册参赛资格、处在停赛期或正在诉讼过程中尚未被允许参赛的运动员，代表某队伍参加了比赛。该队伍此场比赛按弃权处理。
2.弃权的处理
（1）一方队伍比赛弃权，另一方队伍以3:0获胜，如果比赛实际比分超过3:0，则以当时实际结果为准。
（2）双方队伍比赛弃权，双方队伍本场比赛均无成绩，计0分。
3.有下列情况之一属罢赛：
（1）并非因竞委会认可的不可抗拒原因，或未获得竞委会批准，未参加竞赛赛程规定的比赛。
（2）拒绝按照竞委会安排参加补赛或改期的比赛。
（3）拒绝按照裁判员要求，在5分钟内恢复中断的比赛或者在比赛结束前擅自离开比赛场地。
（4）中途退出赛事。
4.罢赛参赛队所有比赛的比分均计对方3﹕0获胜（无论比赛是否已经进行），如果比赛实际比分超过3﹕0，则以当时实际结果为准。
5.竞委会可对弃权、罢赛、退赛的队伍做出进一步处罚。
（十六）名次计算
1.在一场比赛规定时间内，胜得3分，负得0分；如平局则直接互射点球决胜负（不加时），11人制采用（5+1），8人制采用（3+1），胜得2分，负得0分。循环比赛按积分多少决定名次，多者名次列前；
2.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按下列顺序决定名次：
（1）相互间比赛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2）相互间比赛净胜球多者列前；
（3）相互间比赛进球总和多者名次列前；
（4）全部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5）全部比赛进球总和多者名次列前；
（6）抽签优胜者名次列前。
（十七）服装规定
1.每队必须自备两套颜色有明显区别的比赛服装（包括上衣、短裤、长足球袜），运动员号码应与报名表相符，号码不符者不得上场比赛。每场比赛双方参赛队服装颜色安排统一由竞委会另行通知，各参赛队必须严格执行。如因双方服装颜色冲突而导致比赛不能如期进行，违反竞委会通知安排的一方则按弃权规定处理。
2.各参赛队队员的服装颜色和款式必须统一。所有组别除SG足球鞋和可拆卸金属球鞋外，其他均可穿着参赛；必须佩戴护腿板方可上场。
3.场上队长必须佩戴与比赛服颜色有明显区别的袖标。
4.小年龄段队员上场须按要求佩戴小年龄段护腕（手环）。
5.违反上述规定者不得上场比赛。
十、奖励名次
（一）获得各组别前三名颁发奖杯和奖状，第四至六名颁发奖状。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每组别各评选2队，原则上根据队伍在其所有比赛中获得红、黄牌数量进行评定，如队伍有违规违纪情况，则取消该队伍评选该奖项资格。
（三）设“优秀教练员奖”，每组别各评选2人，由组委会选材组评定。
十一、技术会议
各参赛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参赛名单（盖章）、参赛队员的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十二、参赛经费
各参赛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五人篮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篮球协会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10月（暂定）
五、竞赛地点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风雨篮球场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6项）
甲组：男子、女子。
乙组：男子、女子。
丙组：男子、女子。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区代表队可报人数：
各区各项目限报1队，每队可报领队2名、医生1名；各参赛组别可报教练员2名，运动员15名，并于联席会议后确定12名正式参赛运动员名单，不满12人不予参加比赛。如赛前出现伤病，只能在报名表15名运动员之内替换。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赛制编排
各组别报名参赛队伍8队以下，实行单循环制；8队以上（含8队），依据上届比赛成绩蛇行编排原则分成两组单循环赛，决出小组名次，然后进行交叉淘汰及附加赛，即小组前二名决出1—4名，小组第三、四名决出5—8名；参赛队伍不足3队，则取消该小项比赛。
（二）比赛规则
1.男女甲、乙组采用中国篮协最新审定的《篮球规则》，比赛采用4×10分钟的比赛方式。
2.男女丙组采用中国篮协最新审定的《小篮球规则》，比赛采用4×6分钟的比赛方式。
3.比赛胜一场积2分，负一场积1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弃权则取消全部比赛成绩。
（三）特殊规定
（1）每场比赛开始前，球队必须保证至少10名队到场（含持有医生证明受伤不能继续比赛的队员）。在比赛预定的开始时间10分钟后，仍不足10名队员到场的一队，按照弃权处理。
（2）在比赛过程中，如有队员因受伤、被取消比赛资格或个人累计5次犯规下场，造成某一组场上队员不足5人时，则该组人员以少打多的方式继续进行比赛（即不在另一组阵容中挑选队员替补上场）。
（3）对于男女甲、乙组比赛：比赛分四节，每节10分钟，第一、第二节之间及第三、第四节之间休息2分钟，第二和第三之间休息5分钟；第一、第二节比赛按5分钟分成上、下两个时段，下时段是上时段的延续，每队12名运动员前两节需分成A、B两组，每组6人。当第一、二节比赛进行到计时钟显示5:15秒后的第一次死球时，由记录台发出信号，提示双方同时换人，经临场裁判确认鸣哨后，两队B组球员上场替换A组球员；随后，临场裁判根据换人之前的球权，由拥有球权的球队掷界外球开始下时段的比赛；第三、四节比赛时，球队教练员可自由组织运动员进行参赛。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各组别前六名分别按5、3、2、1.5、1、0.5枚金牌计；各组别前八名分别按65、55、50、45、40、35、30、25分计。不足8队如数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统计。
（二）各组别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三）设运动队及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等奖项，评选方法如下：
1.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遵守竞委会规章制度，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有社会公德，队风优良，赛风端正，运动成绩优异。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3：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不足3支参赛队的项目不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
2.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能够认真遵守《运动员守则》，遵纪守法，赛风端正，勇于进取，顽强拼搏，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体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
3.优秀裁判员：能够严格遵守《裁判员守则》，执行裁判工作模范，做到严肃、认真、公平、公正、公开、准确、不徇私舞弊，不搞不正之风。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
4.优秀教练员：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1）严格遵守竞赛规程与赛事各项规定，认真履行教练员岗位职责，恪守职业道德，作风正派。
（2）以各小项获得前三名所属区为单位，由各区参赛运动队推荐2名候选人，经裁判组审核后，报竞委会审批。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代表队须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联系人：曾伊旻，电话：85603207。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东省体育局注册材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各代表队须自备统一款式、颜色、姓名、号码清楚的比赛服两套（深浅各一套）。如全队运动员在比赛场上服装不统一，裁判有权判其下场更换或取消比赛资格。
（二）比赛用球为双鱼“长虹”牌，男子甲、乙组7号球，男子丙组6号球，女子甲、乙组6号球，女子丙组5号球。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三人篮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篮球协会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10月（暂定）
五、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风雨篮球场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项）
甲组：男子、女子。
乙组：男子、女子。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区代表队可报人数：
各区各项目限报1队。各队可报领队1名、医生1名，教练员1名，运动员5名，并于联席会议后确定4名正式参赛运动员名单，不满4人不予参加比赛。如赛前出现伤病，只能在报名表5名运动员之内替换。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赛制编排
各组别报名参赛队伍8队以下，实行单循环制；8队以上（含8队），依据上届比赛成绩蛇行编排原则分成两组单循环赛，决出小组名次，然后进行交叉淘汰及附加赛，即小组前二名决出1—4名，小组第三、四名决出5－8名；参赛队伍不足3队，则取消该小项比赛。
（二）比赛规则
1.男女甲、乙组采用中国篮球协会最新审定的《三人篮球规则》。
2.第一阶段：各参赛队抽签分组，进行分组单循环比赛，各小组前2名晋级第二阶段。第二阶段：进行交叉淘汰附加赛，决出比赛名次。
（三）报名参赛队数不足6队，则取消该组别比赛。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各组别前三名分别按3、2、1枚金牌计；各名次分数按39、33、30、27、24、21、18、15分计。不足8队如数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统计。
（二）各组别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三）设运动队及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等奖项，评选方法如下：
1.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遵守竞委会规章制度，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有社会公德，队风优良，赛风端正，运动成绩优异。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3：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不足3支参赛队的项目不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
2.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能够认真遵守《运动员守则》，遵纪守法，赛风端正，勇于进取，顽强拼搏，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体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
3.优秀裁判员：能够严格遵守《裁判员守则》，执行裁判工作模范，做到严肃、认真、公平、公正、公开、准确、不徇私舞弊，不搞不正之风。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
4.优秀教练员：
（1）严格遵守竞赛规程与赛事各项规定，认真履行教练员岗位职责，恪守职业道德，作风正派。
（2）以各小项获得前三名所属区为单位，由各区参赛运动队推荐2名候选人，经裁判组审核后，报竞委会审批。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各代表队须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联系人：曾伊旻，电话：85603207。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东省体育局注册材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各代表队须自备统一款式、颜色、姓名、号码清楚的比赛服两套（深浅各一套）。如全队运动员在比赛场上服装不统一，裁判有权判其下场更换或取消比赛资格。
（二）比赛使用“双鱼牌”三对三比赛专用球。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举重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时间
2026年10月1日至5日
五、比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举重馆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0项）
（一）男子：（20项）
甲组：55kg、61kg、67kg、73kg、+73kg。
乙组：42kg、45kg、49kg、55kg、61kg、67kg、73kg、+73kg。
丙组：40kg、45kg、49kg、55kg、61kg、67kg、+67kg。
（二）女子：（20项）
甲组：49kg、55kg、59kg、64kg、+64kg。
乙组：40kg、43kg、46kg、49kg、55kg、59kg、64kg、+64kg。
丙组：35kg、38kg、41kg、45kg、49kg、55kg、+55kg。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代表队男、女队可各报领队1人、教练2人，男运动员共34人，女运动员共34人。其中甲组男、女子各9人，乙组男、女子各13人、丙组男、女子各12人。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举重竞赛规则。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各组别、每级别限报3人。
（四）运动员报名后所报参赛的组、级别不得更改。
（五）上场比赛的运动员必须穿举重服，女运动员须加穿圆领短袖衫。
（六）女子组最低试举重量15公斤（试举重量小于20公斤采用10公斤女子杠铃杆），男子组最低试举重量20公斤（试举重量小于25公斤采用15公斤男子杠铃杆）。
（七）为保障运动员安全，男、女丙组运动员在试举过程中，允许派一名保护者进行保护，但保护者不得与试举运动员进行肢体动作和语言交流，保护者不得触碰试举运动员身体的任何部位及杠铃，否则按失败判决。
（八）报名参赛的人数不足3人，则取消该级别的比赛。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男、女子各组别、各级别总成绩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男、女子各组别、各级别分别录取抓举、挺举、总成绩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男、女子各组别、各级别抓举、挺举、总成绩名次分之和为团体总分。总分多者名次列前，总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如仍相等，则名次并列（后一名缺）。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优秀赛区等奖项：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2026年9月8日前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参赛队伍于赛前1天到举重专项部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州市体育局注册材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参赛经费及食宿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和食宿自理。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高尔夫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广州市教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高尔夫球协会
三、协办单位
高星汇（广州）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广州市教育基金会
五、竞赛日期
2026年10月（具体日期待定）
六、竞赛地点
广州南沙高尔夫球会（各组别比赛场地另行公布）
七、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广州市内各公办、民办中小学校
八、竞赛项目（14项）
（一）比赛形式：个人比杆赛和团体比杆赛。
（二）比赛分组：比赛分体校组和校园组。体校组按运动员年龄划定组别；校园组按运动员学籍所在年级划定组别。
（3） 比赛设项：体校组设甲、乙组男、女子团体和个人共计8个小项；校园组设中学组混合团体、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和小学组混合团体、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共计6个小项。
九、参赛办法
（一）体校组
1.以区为单位组队参赛，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2.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3.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21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者。
4.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1人，各组别运动员3人。
（二）校园组
1.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参赛运动员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学生须持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及《学生学籍信息表》，在报名截止日期前具有报名学校正式学籍，并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或“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审核的在校在读普通中小学或中职学校学生。
2.获得2026“少青杯”广州市青少年高尔夫球积分巡回赛“年度团体积分榜”排名中，中学组和小学组前三名的学校代表队，可获得直接参加市锦标赛的资格且不占省、市、区级学校推荐名额。
3.参赛年级
运动员参赛以《学生学籍信息表》中所在年级参加对应组别小项的比赛。（已毕业的往届复读生不在此列范围）
中学组：初一至高三年级；
小学组：小学一至六年级。
4.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名、工作人员1人，各组别运动员3人。参加校园组混合团体赛的队中至少有一名异性运动员，不满足该条件的仅能参加个人赛。
5.参赛单位配置名额：省、市属学校类4个中学组、4个小学组，区属学校类为各区1个中学组、2个小学组。
参赛单位的录取按照以下并列条件录取：
（1）先团体，后个人；
（2）以竞委会电子邮箱收到报名表时的时间排定参赛单位在各组别小项中的先后顺序；
（3）先参赛单位配置名额，后补充名额。
竞委会根据比赛可容纳最大人数规模，在保障参赛单位配置名额的前提下，依序补足空缺名额。
（三）参赛运动员需符合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审定，The R&A规则有限公司颁布的最新版《高尔夫球规则》中关于“业余身份”的相关规定。
（四）学籍在市、区业余体校的运动员仅可代表体校组参赛；学籍在普通中小学（含中职学校）的运动员可以同时代表体校组和校园组参赛，中学组对应参加甲组比赛，小学组对应参加乙组比赛，不可跨组参赛。
（五）各组别小项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平均成绩应在（18洞）120杆及以内。
（六）各参赛单位领队、教练员均为本单位医疗、保险、突发事件责任人，落实本单位在赛事期间医疗、保险、突发事件相关工作。
（七）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八）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九）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审定，The R&A规则有限公司颁布的最新版《高尔夫球规则》以及竞赛委员会制定的竞赛规程、运动员行为准则、比赛条件与当地规则（含补充条款）、竞赛规程补充条款等比赛要求。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比赛。
（四）各组别均为两轮18洞（36洞）比杆赛。
（五）参加团体赛的运动员同时视为自动参加个人赛。同时参加体校组和校园组比赛的运动员在比赛中取得的比赛成绩可分别列入运动员所参加小项的比赛成绩排名。
（六）比赛不设淘汰赛，所有运动员必须完成规定轮次的比赛。
（七）比赛按照运动员年龄划分比赛使用发球台，年龄划分标准与比赛使用发球台如下：
16岁及以上：男子为金色发球台、女子为蓝色发球台；
13—15岁：男子为蓝色发球台、女子为白色发球台；
10—12岁：男子为白色发球台；女子为红色发球台；
9岁及以下：男子为紫色发球台、女子为彩色发球台。
（八）名次决出
比赛任何一轮均不设并列名次。个人比赛中，运动员在每一轮比赛的个人成绩之和为个人总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列前。团体比赛中，每轮比赛采用各队3名队员中成绩最好的2名运动员的个人成绩之和作为该队在该轮的团体成绩，累计各轮团体成绩之和为该队的团体总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列前。
1.第一名出现并列时的名次决出。所有规定轮次结束后，团体总成绩第一名出现并列时，按照“其他名次出现并列时的名次决出”的办法决出团体第一名；个人总成绩第一名出现并列时，采用逐洞附加赛的方式决出第一名。当出现多个组别都需要进行附加赛并且需要依序进行时，出发的顺序为先小年龄的组后大年龄的组，先女子后男子，先校园组后体校组。
进行附加赛的球洞由技术代表或裁判长决定。但是，如果恶劣天气或日照时间等原因无法在提交记分卡后20分钟内开始附加赛，技术代表或裁判长有权决定，按照“其他名次出现并列时的名次决出”的办法决出第一名。
注：个人总成绩第一名出现三个及以上并列时，在逐洞附加赛中决出第一名后，其余个人（无论在附加赛中成绩如何）按照“其他名次出现并列时的名次决出”的办法决出后续名次的排名。
2.其他名次出现并列时的名次决出。个人比赛，则先比较最后一轮的个人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列前；若仍相同，则以同样办法比较最后一轮第10—18号洞的单洞成绩相加的个人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列前；若仍相同，则从最后一轮到第一轮的顺序从第18号洞开始从后向前逐洞比较个人单洞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列前，直至决出所有名次；若仍相同，用抽签决定相应名次。团体比赛，则先比较这些队最后一轮的团体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列前；若仍相同，则以同样办法比较这些队第一轮的团体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列前；若仍相同，则从最后一轮到第一轮的顺序从第18号洞开始从后向前逐洞比较相关队伍的团体单洞成绩，杆数少者名次列前，直至决出所有名次；若仍相同，用抽签决定相应名次。
注（1）：第一轮比赛结束后，个人成绩（包含第一名）出现并列时，采用“其他名次出现并列时的名次决出”的办法决出个人第一轮排名。
注（2）：每一轮的团体成绩采用的个人成绩有两人或多人相同时，则比较该轮的个人排名，采用排名靠前的运动员的个人成绩来计算该队在该轮的团体成绩。
（九）在任何一轮的比赛中，如果某支代表队中有运动员被取消资格或退赛，除非竞赛委员会特别说明，否则该运动员仍可继续代表本队完成后续轮次的团体比赛。
（十）在任何一轮比赛中，如果某支队伍有2名及以上运动员被取消资格或退赛，该支队伍将被取消资格。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获得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奖状；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1.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体校组和校园组分别按参赛队伍数量3:1的比例评选，颁发牌匾。由竞委会按各队伍综合表现评定。
2.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参赛运动员数量10:1的比例评选，颁发证书。
3.优秀教练员奖：按各组别团体总分前八名的队伍推荐产生，颁发证书。推荐人员执教队伍按要求参加联席会议且无违反赛风赛纪行为。
4.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总人数3:1的比例评选，由竞委会推荐产生，颁发证书。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具体时间以补充通知为准）：
体校组各代表队请于指定日期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魏其友，联系电话：13682223319。
校园组于指定日期内报名。各代表队提交报名表时，需按报名表固定样式填写相关信息，区属学校加盖区教育局和学校公章，市教育局局属学校和省属学校加盖校章后扫描成电子文件，同报名表电子表格一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竞委会邮箱gzjuniorgolf@163.com，逾期不予受理。当同一所学校提交多份报名表时，以最后提交的报名表为准。校园组参赛单位名单于10月公布。
（二）报到
1.代表队报到：比赛前1天到比赛场地报到。
2.运动员报到：于比赛日（第一轮）10:00前到比赛场地报到。报到地点为南沙高尔夫球会一楼运动员区。
3.裁判员报到：于比赛前2日到比赛场地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
体校组须交验报名表、校园组须提交学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校园组交验以下材料：
（1）报名表（表中须包含运动员学籍信息字段，如学籍号等，如无请自行添加。区属学校加盖区教育局和学校公章，市教育局局属学校加盖校章）。
（2）各参赛运动员学籍表（在学校教务处打印，加盖学校公章）。
（3）各参赛运动员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港、澳、台及外籍学生需持有所在地区、国籍有效身份证、护照原件。（因特殊情况可提供证明有效身份信息证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原件、医保卡、社保卡、临时身份证等带有本人照片信息的证件）。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一）运动员参加比赛时须穿符合高尔夫球运动的服装。
（二）参赛器材运动员自备。
十四、参赛经费
运动员参加正赛期间的打球费和午餐餐费由大会负责，其余经费由各代表队自理。
十五、其他规定
承办单位需合理规划比赛区域及相关备赛区域（如候赛区、用餐区、更衣区等），做好标识指引，并安排医务室、保卫部门等有关人员协助开展各项竞赛组织工作，配备AED除颤仪、医疗箱等急救设备，加强应急演练，确保赛事安排有序。
十六、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七、本规程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柔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7月至8月（待定）
五、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柔道馆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4项）
（一）甲组（14项）
男子：56kg、60kg、66kg、73kg、81kg、+90kg。
女子：45kg、48kg、52kg、57kg、63kg、70kg、78kg、+78kg。
（二）乙组（14项）
男子：50kg、56kg、60kg、66kg、73kg、81kg、+81kg。
女子：45kg、48kg、52kg、57kg、63kg、70kg、+70kg。
（三）丙组（16项）
男子：35kg、40kg、45kg、50kg、55kg、60kg、66kg、+66kg。
女子：30kg、35kg、40kg、44kg、48kg、52kg、57kg、+57kg。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5人，工作人员2人，每个级别限报2名运动员。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输送到广东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参赛单位限定名额。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柔道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规则；但丙组运动员禁止使用关节技、绞技、直接双膝跪地进入背负投。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如报名参加的小项人数不足3人或报名参赛单位不足2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四）各参赛队员体重不能小于下一级别；最小级别不能比本级别少3公斤；所有级别体重浮动1公斤。
（五）比赛时间：甲组、乙组运动员为3分钟，丙组运动员为2分钟。如有平局进行加时赛，加时赛再平局则按原始体重决定胜负。
（六）赛制：
1.采用电脑抽签的办法；
2.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全复活赛制，如参赛级别人数6人（不含6人）以下，则采用循环赛。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组、乙组录取前八名，不足6人均如数录取（第三名、第五名、第七名录取并列名次），按13、11、10、9、8、7、6、5计分。丙组录取前十二名，不足12人均如数录取（第三名、第五名、第七名、第九名录取并列名次），按13、11、10、9、8、7、6、5、4、3、2、1计分。并列名次分数按两项分值之和的平均分计算，其中第九名至第十二名均以并列第九名按平均分2.5分计算。
（三）各代表队以各组各项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总分相等计算冠军数，冠军数相等计算亚军数，依此类推。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10:1的比例评选。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2026年6月或7月（具体时间见补充通知）前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3.各参赛单位于网上报名后打印报名表（加盖公章）扫描，于赛前20天发电子邮件至350206824@qq.com邮箱,联系人：谢宾，电话：15013051420，办公室电话：85603424。
（二）报到
各代表队比赛当天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运动员比赛服装依据《柔道竞赛规则》最新要求，自备蓝、白道服各一套；教练员参加抽签和联席技术会议及临场指导时必须着正装入场，否则将不能进场参加会议及临场指导工作。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bookmark: _Toc449105716]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摔跤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5月1日至4日
五、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摔跤馆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6项）
甲组（12项）
男子自由式：54kg、58kg、63kg、+68kg。
女子自由式：50kg、53kg、57kg、+57kg。
男子古典式：60kg、66kg、72kg、+72kg。
乙组（16项）
男子自由式：40kg、45kg、50kg、55kg、+60kg。
女子自由式：37kg、40kg、44kg、48kg、53kg、+55kg。
男子古典式：45kg、50kg、55kg、60kg、+65kg。
丙组（18项）
男子自由式：35kg、37kg、40kg、45kg、48kg、+51kg。
女子自由式：35kg、37kg、40kg、45kg、48kg、+51kg。
男子古典式：35kg、40kg、45kg、50kg、55kg、+60kg。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者。
（四）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名，男（女）自由式教练员及古典式教练员各2名，工作人员2名，随队医生1名。古典式、男女自由式各式各级别限报2名运动员。
（五）输送到广东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代表队限定名额。
（六）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
（七）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身体健康，并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摔跤竞赛规则》。甲组运动员为2局、每局3分钟、每局结束休息30秒；乙组、丙组运动员为2局、每局2分钟、每局结束休息30秒。
（二）如报名人数不足3人，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三）所有已确认参赛的运动员在赛前一天进行一次性称量体重，体重没有浮动。
（四）每个级别的比赛一天内结束。
（五）比赛抽签的方式
1.采用电脑抽签的办法；
2.同一组别、级别抽签时对同单位的运动员采取分区控制的方法分布于不同的上下半区和各1/4区至1/16区。
（六）赛制
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全复活赛制，如参赛级别人数6人以下（不含6人）则采用循环制。
十、奖励名次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组、乙组录取前八名，不足8人均如数录取（第三名、第五名、第七名录取并列名次），按13、11、10、9、8、7、6、5计分。丙组录取前十二名，不足12人均如数录取（第三名、第五名、第七名、第九名录取并列名次），按13、11、10、9、8、7、6、5、4、3、2、1计分。并列名次分数按两项分值之和的平均分计算，其中第九名至第十二名均以并列第九名按平均分2.5分计算。
（三）各代表队以各组各项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总分相等计算冠军数，冠军数相等计算亚军数，依此类推。
（四）设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4月5日前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3.各参赛单位于网上报名后打印报名表（加盖公章）扫描，于4月10日前发电子邮件至63749675@qq.com邮箱，联系人：王旭，电话：18665036339，办公室电话：85603271。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5月1日14：00前到比赛场地报到并一次性称量体重。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服装
1.运动员服装：自备摔跤鞋及国家最新规定蓝色和红色摔跤服各一套上场比赛，领奖时穿戴整齐（运动服套装、运动鞋）。
2.教练员服装：场上指挥时穿戴整齐（长裤、体恤、运动鞋或正装）佩戴教练员工作牌上场指挥，违反规定者取消评选“优秀教练员”及“体育道德风尚奖”资格。
3.裁判员服装：黑色短袖、深色裤子、黑鞋。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5月1日至3日（暂定）
5、 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四号武术馆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66）
（一）甲组（16）
男子：
1.自选长拳、自选刀术、自选棍术。
2.自选南拳、自选南刀、自选南棍。
3.自选太极拳、自选太极剑。
女子：
1.自选长拳、自选剑术、自选枪术。
2.自选南拳、自选南刀、自选南棍。
3.自选太极拳、自选太极剑。
（二）乙组（16）
男子：（国际第三套）
1.规定长拳、规定刀术、规定棍术。
2.规定南拳、规定南刀、规定南棍。
3.规定太极拳、规定太极剑。
女子：（国际第三套）
1.规定长拳、规定剑术、规定枪术。
2.规定南拳、规定南刀、规定南棍。
3.规定太极拳、规定太极剑。
（三）丙组（18）
男子：（国际第三套）
1.少年规定拳、规定刀术、规定棍术。
2.规定南拳、规定南刀、规定南棍。
3.规定太极拳、规定太极剑。
4.规定基本功。
女子：（国际第三套）
1.少年规定拳、规定剑术、规定枪术。
2.规定南拳、规定南刀、规定南棍。
3.规定太极拳、规定太极剑。
4.规定基本功。
（四）丁组（16）
男子：
1.初级刀术、初级棍术。
2.规定南拳、规定南刀、规定南棍。（国际第一套）
3.24式太极拳、42式太极剑。
4.少年规定拳。
5.规定基本功。
女子：
1.初级剑术、初级枪术。
2.规定南拳、规定南刀、规定南棍。（国际第一套）
3.24式太极拳、42式太极剑。
4.少年规定拳。
5.规定基本功。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组：2015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各组别可报男、女运动员各5人。
（五）输送到广东省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代表队限定名额。
（六）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
（七）参赛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武术套路项目最新竞赛规则。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如报名参加的单位不足3个或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项目比赛。
（四）各组别每项限报2人，每人限报3项（拳术、短器械、长器械各一项）。丙组、丁组可增报规定基本功。
（五）乙、丙组规定套路采用国际第三套，丁组规定套路采用国际第一套。
（六）基本功包括：
1.四种直摆性腿法（正踢腿、侧踢腿、里合腿、外摆腿）
2.三种击响性腿法（拍脚、里合击响、外摆击响）
3.三种曲伸性腿法（弹腿、蹬腿、侧踹腿）
4.两种扫转性腿法（前扫腿、后扫腿）
5.五种跳跃动作（腾空飞脚、旋风脚、腾空外摆莲、侧空翻、旋子）
6.五种步型（弓步、马步、仆步、虚步、歇步）
十、奖励名次及计分办法
（一）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颁发奖状。
（二）甲录取前六名，按13、11、10、9、8、7分计；乙、丙组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分计；丁组各项目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须在规定时间内报名，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信息管理系统（http://112.94.64.198:808/gztcims/）进行线上报名。 
（二）联席会议：各代表队领队或教练员须按规定时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到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训练竞赛处三楼会议室参加联席会议，同时提交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联系人：陈燕萍；联系电话：13288666466。
十二、服装和器材
    各代表自备服装和器材。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待定
五、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一号散打馆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31项）
男子甲组：52kg、56kg、60kg、65kg、70kg、75kg+。
男子乙组：44kg、48kg、52kg、56kg、65kg、70kg+。
男子丙组：36kg、40kg、44k、48kg、52kg、56kg+。
女子甲组：52kg、60kg、60kg+。
女子乙组：44kg、48kg、52kg、56kg、60kg+。
女子丙组：32kg、36kg、40kg、48kg、52kg。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者。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
（五）输送到广东省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代表队限定名额。
（六）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
（七）参赛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含区级）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身体检查应包含脑电图、心电图、脉搏、血压，并于赛前15日内完成。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武术散打最新竞赛规则。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如报名参加的单位不足3个或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项目比赛。
（四）各组各级别限报2人。
（五）运动员于指定日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统一称量体重，然后抽签进行编排。
十、奖励名次及计分办法
（一）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颁发奖状。
（二）甲组录取前六名，按13、11、10、9、8、7分计；乙组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分计；丙组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分计。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须在规定时间报名，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信息管理系统（http://112.94.64.198:808/gztcims/）进行线上报名。
（二）联席会议：各代表队领队或教练员须按规定时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到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训练竞赛处三楼会议室参加联席会议，同时提交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联系人：陈燕萍；联系电话：13288666466。
十二、服装和器材
比赛使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器材。拳套、护头和护身由竞委会统一提供。各代表队自备护齿、护裆和服装。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8月（暂定）
5、 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暂定）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2项）
（一）甲组（12项）
男子：—50kg、—54kg、—58kg、—62kg、—66kg、+66kg。
女子：—44kg、—48kg、—52kg、—56kg、—60kg、+60kg。
（二）乙组（16项）
男子：—42kg、—46kg、—50kg、—54kg、—58kg、—62kg、
—66kg、+66kg。
女子：—38kg、—42kg、—46kg、—50kg、—54kg、—58kg、
—62kg、+62kg。
（三）丙组（14项）
男子：—36kg、—40kg、—44kg、—48kg、—52kg、—56kg、+56kg。
女子：—34kg、—38kg、—42kg、—46kg、—50kg、—54kg、+54kg。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广州市外籍户口参赛运动员必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运动员注册。
（三）参赛年龄：运动员以身份证年龄确定组别。
甲组：2009年—2010年
乙组：2011年—2012年。
丙组：2013年—2014年。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5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10:1配置，各级别限报2人。
（五）输送到国家、广东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参赛单位限定名额。
（六）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
（七）参赛运动员须经区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
（八）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跆拳道协会审定的最新规则（注：采用电子护具比赛）。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报名不足3人/队且不足2个单位的小项将取消比
赛，主办单位将在报名结束后通知有关单位，允许相关运动员改项。
（四）所有参赛运动员于竞赛日前一天参加常规称重，执行一次性称量体重。各参赛队员体重不能小于下一级别；最小级别不能比本级别少2kg。
（五）男、女子比赛均实行个人对抗赛，采用单败淘汰的三局局胜制，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每局比赛双方分差达到12分时，该局比赛结束。（丙组运动员为1分半一回合；回合间休息半分钟。）
（六）赛制
1.比赛抽签的方式：抽签采用电脑抽签。
2.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
3.每个级别的比赛一天内结束。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获得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奖状；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颁发奖状。
（二）甲组、乙组录取前八名，不足8人均如数录取（第三名、第五名、第七名录取并列名次），按13、11、10、9、8、7、6、5计分。丙组录取前十二名，不足12人均如数录取（第三名、第五名、第七名、第九名录取并列名次），按13、11、10、9、8、7、6、5、4、3、2、1计分。并列名次分数按两项分值之和的平均分计算，其中第九名至第十二名均以并列第九名按平均分2.5分计算。
（三）各代表队以各组各项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总分相等计算冠军数，冠军数相等计算亚军数，依此类推。
（四）体育道德风尚奖
1.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3队。
2.设“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参赛单位报名运动员数10:1比例进行评选。
3.设“教练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参赛单位教练总人数5:1比例进行评选。
4.设“裁判员、技术官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技术官员参加人数10:2比例进行评选。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信息管理系统（http://112.94.64.198:808/gztcims/）进行线上报名。
2.各代表队须于线上报名后打印报名表（加盖公章）并进行扫描，赛前15天发电子邮件至3655216231@qq.com邮箱。联系人：赵中义，电话：13189183281。
3.各代表队须在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比赛当天报到。
（三）联席会议
各代表队须派报名领队及教练各参加联席会议，会前提交。
1.报名表
2.健康证明
3.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
4.广州市外籍户口参赛运动员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运动员注册材料。
5.运动员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保险证明。
6.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十二、器材和服装
1.器材：采用电子护具进行比赛，大会将提供电子护具和电子头盔，其他器材（如电子脚套、护臂、护腿、护裆、护齿、护手套等）由各队自备，必须使用符合规定的器材进行比赛，护齿颜色必须为透明或白色，厚度不可薄于3mm，佩戴上下牙齿矫正器的运动员，必须佩戴上下护齿。
2.各参赛队教练必须穿正装参加会议及临场指导工作，运动员须穿着竞技跆拳道道服、护具出场比赛。
十三、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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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网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2、 承办单位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三、竞赛日期
2026年5月1日至5日
四、竞赛地点
天河网球运动学校
五、参加单位
广州市各行政区、学校、各类社会体育组织
六、竞赛项目（共22项）
（一）甲组（6项）
1.男子：单打、双打、团体。
2.女子：单打、双打、团体。
（二）乙组（6项）
1.男子：单打、双打、团体。
2.女子：单打、双打、团体。
（三）丙组（6项）
1.男子：单打、双打、团体。
2.女子：单打、双打、团体。
（四）丁组（4项）
1.男子：单打、双打。
2.女子：单打、双打。
七、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同时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二）每名运动员仅限代表一个单位参加比赛，且不得跨组别报名。
（三）参赛单位为学校或各类社会体育组织的，需提前将参赛意愿报所在区体育行政部门审核，并经所在区体育行政部门确认同意参赛后，方可报名。
（四）社会体育组织参赛，应具备合法登记与办学资质。报名时须提交营业执照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审核同意意见书（办学许可证）等证明文件；资质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取消其参赛资格。
（五）参赛年龄
1.甲组：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者。
2.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者。
3.丙组：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出生者。
4.丁组：2017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六）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不超6人，工作人员2人，队医1人。甲、乙、丙组运动员限报男、女各6人，丁组运动员限报男、女各4人。每名运动员限报两项（包含团体）。
（七）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八）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九）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网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网球竞赛规则》。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四）单项赛
1.单项赛赛制
各组别比赛均采用淘汰制。甲、乙、丙组每场比赛采用一盘决胜制和平局决胜制；丁组每场比赛采用一盘四局决胜制和平局决胜制，局数4:4时抢七。各组别均采用无占先计分法，决出各个小项的1至4名，第5名至第8名并列为第5名。
    2.种子确定和抽签办法
（1）种子的设置依据顺序
A.以报名截止前一周中国网球协会CTJ青少年积分排名赛公布为准；
B.广州市第十九届青少年运动会网球项目比赛前八名。
根据以上成绩排名自上而下依次排出，视报名情况设8
或16个种子，排名或积分相同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先后顺序。
（2） 同一项目抽签时，对同一单位的运动员采取分区控制的方法分布于不同的1/2或1/4区内。
（3）双打种子排序和确定：按两名选手综合积分之和，或广州市第十九届青少年运动会网球项目比赛前八名成绩的顺序（须原配对），决定先后排序；积分之和相同或总决赛成绩相同，抽签决定排序。
    （五）团体赛
1.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分组单循环赛，小
组团体赛必须打满三场；第二阶段为交叉淘汰赛，决出1至4名，第5名至第8名并列为第5名。第二阶段比赛中如前两场单打已决出该团体比赛胜负后，双打不再进行。两个阶段每场比赛均采用一盘决胜制和平局决胜制，无占先记分。
2.比赛由两个单打和一个双打组成。出场顺序为：第一
单打、第二单打、第三双打。运动员出场顺序采取任意选择一单打或二单打。只允许一名单打运动员兼报双打比赛，且报名人数不得多于4人，报名人数少于3人取消参赛资格。
3.按规定填写赛会统一的出场名单表，一式两份，由领队或教练员签字后，于赛前在规定时间和指定地方交换出场名单，出场名单表一经交换，一律不准更改（双打配对的运动员在单打比赛中经医生诊断证明受伤不能继续比赛除外，换人名单必须在第二单打结束后10分钟内更改，否则无效）。
4.比赛中，只允许在册教练或者领队（1名）坐在场内指定的位置上，交换场地时进行指导。若在非指导时间内进行指导或有碍比赛，则按三级处罚制（①警告；②警告；③令其离场、取消本场次临场指导的资格并不准替补）处理。
5.循环赛小组名次确定办法：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弃权为0分。积分多者在前，如两队积分相等胜者在前。若三队或三队以上获胜次数相等，则按以下顺序依次判定名次：
（1）该队在本组循环赛中相关联的队获胜场数百分比。
（2）该队在本组循环赛中相关联的队获胜盘数百分比。
（3）该队在本组循环赛中相关联的队获胜局数百分比。
获胜场（盘、局）百分比=胜数/（胜数+负数）×100%。
（4）在同一序列的判断名次中，只剩两个队仍然相等的情况下，按照两队之间的胜负关系决定名次。
（5）抽签。
（6）平盘决胜局在计算获胜盘数百分比时按一盘计，平盘决胜局在计算获胜局数百分比时按一局计。
（7）抽签后和比赛中弃权将按以下办法处理：
A.赛前因伤病弃权：则本场比赛成绩为0—6。
B.赛中因伤病弃权：比赛中已结束的完整局数成绩有效。（例如，选手2—0领先时因伤病弃权，则成绩算作2—6，以此类推。）
6.种子设置和抽签办法
（1）以广州市第十九届青少年运动会网球项目比赛团体单项名次为成绩，将前四名的队列为种子队，其他非种子队根据名次顺序抽签入组进位。
（2）无种子，抽签进位。
（六）弃权处理办法
1.弃权——伤病或迟到15分钟，均按弃权处理；
2.凡报名抽签后无故弃权者，取消全部比赛成绩，取消该队的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因伤病不能参赛，须有大会医生证明，并有参赛队领队签名，经裁判长同意，否则作无故弃权论。
（七）比赛用球：甲、乙、丙组为ODEA欧帝尔Passion，丁组为ODEA欧帝尔儿童绿点球stage1。
（八）比赛场地：所有组别均采用标准场地进行比赛。
（九）在特殊情况下，为确保比赛顺利进行，裁判长有权临时调整赛制。
九、奖励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八名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小项（含团体赛）均录取前八名，参赛人员不足8人（对/队）如数录取。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若比赛名次并列时，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
名次空出，空出名次的分值与获得名次的分值相加后的平均数，作为并列名次所得分值。
（三）各参赛单位以各组别各项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总分多者名次列前，总分相等以参赛单位中获得最好的比赛名次得分优先者名次列前。
（四）获得团体总分前八名的单位，颁发奖杯。
（五）体育道德风尚奖
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奖、优秀裁判员奖，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十、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信息化管理平台（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杨雯婷；联系电话：13286899919。
3.凡报名后因特殊情况不能参赛的单位，须在赛前7天以书面形式向竞委会报备。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同时提交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报到联系人：杨雯婷；联系电话：13286899919。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须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会议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或增报项目、人员。
十一、参赛服装
参赛运动员上场比赛应穿着符合网球运动常规的洁净服装，不得穿校服、背心、超短裤等服装上场比赛。双打运动员要求穿着底色相同的服装。
十二、参赛经费
各队伍参赛经费自理。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蹼泳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5月
五、竞赛地点
广州市矿泉游泳场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10项）
（一）甲组（6项）
男子：50米屏气潜泳、100米蹼泳、400米蹼泳。
女子：50米屏气潜泳、100米蹼泳、400米蹼泳。
（二）乙组（4项）
男子：50米双蹼、100米双蹼。
女子：50米双蹼、100米双蹼。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4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甲组运动员男、女各限报15人，乙组男、女各限报10人。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蹼泳项目最新竞赛规则。
（二）男、女乙组50米、100米蹼泳比赛不能以自由泳或其他泳姿代替。
（三）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四）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五）各组别每项限报5人，每人限报2项。
（六）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组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分计；乙组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分计；不足6名（含6名）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张宇兵,联系电话：13533833816。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穿着干净的服装。
（二）甲组比赛使用长600毫米、宽500毫米、高150毫米的单片脚蹼；乙组比赛使用橡胶脚蹼及国际比赛橡胶脚蹼。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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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拳击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5月1至5月5日
五、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0项）
（一）甲组（12项）
男子：48—51kg、51—54kg、54—57kg、60—64kg、64—70kg、+70kg。
女子：48—50kg、52—54kg、54—57kg、57—61kg、62—66kg、+66kg。
（二）乙组（10项）
男子：45—48kg、48—52kg、54—57kg、60—64kg、+66kg。
女子：43—47kg、49—52kg、53—57kg、59—63kg、+65kg。
（三）丙组（10项）
男子：33—35kg、38—42kg、45—48kg、51—54kg、56—60kg。
女子：29—32kg、36—40kg、42—46kg、50—53kg、54—58kg。
（四）丁组（8项）
男子：29—32kg、35—38kg、41—45kg、48—51kg。
女子：27—31kg、33—36kg、38—42kg、45—48kg。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同时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二）参赛年龄
甲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6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出生。
（三）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6人、运动员限报80人、工作人员2人，各级别限报2人。
（四）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五）参赛单位必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人身意外保险保额不低于20万元，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报告，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拳击项目最新竞赛规则。男女子甲组比赛为三回合，每回合2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男女子乙组、丙组比赛为三回合，每回合1分30秒，回合间休息1分钟；男女子丁组比赛为三回合，每回合1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小项若参赛单位报名人数不足3个或报名参赛队伍不足2队则取消该小项比赛。
（四）各年龄组每项限报2人。
（五）所有已确认参赛的运动员将采取一次性称量体重，体重没有浮动。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乙、丙、丁组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并采取并列第三名、并列第五名的录取办法，分别按13、11、10、9、8、7、6、5分计。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单位奖、体育道德风尚教练员奖、体育道德风尚裁判员奖、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奖，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比赛使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合格器材。拳套和头盔由大会统一供应，运动员自备护齿、护裆和护手绑带。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曲棍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3、 协办单位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学校
4、 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待定
六、竞赛地点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学校小学部
七、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学校、体育社会组织
八、竞赛项目（共4项） 
男子曲棍球：甲组（11人制）、乙组（6人制）
女子曲棍球：甲组（11人制）、乙组（6人制）
九、参加资格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每名运动员仅限代表1个参赛单位比赛。
（四）参赛年龄 
甲组：2013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6年1月1日以后出生者。 
（五）各组别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1人、队医1人、教练员3人，甲组可报名运动员20人；乙组可报名运动员14人。
（六）输送到国家队、广东省队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参赛单位限定名额。 
（七）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往返交通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 
（八）参赛运动员须经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身体检查确认健康，并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 
（九）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曲棍球协会审定的最新《曲棍球竞赛规则》及国际曲联有关规定。
（二）技术官员由竞委会统一选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则取消该小项比赛。 
（四）按2025年广州市第十九届青少年运动会曲棍球项目比赛成绩确定比赛种子，首次报名参赛的队伍按报名顺序列后。 
（五）如各组别参赛运动队不足8队，则不分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决出第一阶段的名次。第二阶段由获得第一阶段第1、2名，第3、4名、第5、6名的队伍各进行一场附加赛，决出最后名次。
（1）如参赛队为5支队时，第一阶段第5名的队伍为本次比赛最后一名。 
（2）如参赛队为7支队时，第一阶段第7名的队伍为本次比赛最后一名。
如参赛队8队（含8队）以上，则分两个小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分别决出第一阶段各小组的名次。第二阶段由第一阶段获得两个小组第1、2名、第3、4名和第5、6名的队分别组成一个小组，采用交叉赛办法决出第1至4名、第5至8名及第9至以后名次。
比赛时间：甲组：男女子均为40分钟（上下半场各20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乙组：男女子均为30分钟（上下半场各15分钟），中间休息5分钟。
决定名次的办法： 
1.单循环比赛决定名次的办法： 
在常规比赛时间（甲组40分钟、乙组30分钟）内每队胜一场得3分，负一场得0分。如在常规比赛时间结束时两队比分相同，则需直接进行23米球决胜，胜队积2分，负队积1分。 
各队按积分多少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如遇两个或两个以上队积分相等，本阶段单循环全部比赛获胜场次多者名次列前。
注：在计算获胜场次时，只包括常规比赛时间。
如仍无法决出名次，则采用23米球比赛办法决定名次。
2.交叉赛、附加赛决定名次办法： 
交叉赛、附加赛必须决出胜负。如常规比赛时间结束时比分相等，则采用23米球比赛办法决出胜负。
（1）23米球比赛在本阶段单循环比赛全部结束后进行，由竞委会安排相关比赛的具体时间并提前通知。
当两个队进行23米球比赛时，采用FIH规程规定的23米球决胜办法决出名次。
当两个以上队进行23米球比赛时，首先由相关队互罚第一轮23米球，互罚顺序抽签决定，采用FIH规程规定的23米球决胜办法决出名次。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3.开赛5分钟未到场的参赛运动队，按照弃权处理。比赛弃权队按0—10计算，弃权队不得因弃权获得任何利益，无故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 
（六）关于红、黄、绿牌的规定
1.运动员被出示绿牌后必须出场2分钟（六人制警告不下场）；被出示黄牌后必须出场5分钟以上（六人制下场2分钟）；一名运动员被出示红牌，即停止该场比赛权利，并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如技术代表或仲裁委员会对其没有进一步的处罚，则停赛一场后恢复比赛。
2.一名运动员在整个赛事中被出示黄牌累计达两张者，仲裁委员会需进行商议决定是否对其作出进一步的处罚。
3.如运动队有被停赛的运动员，则该队替补席需相应减少运动员人数。
4.教练员、运动员或随队官员凡有围攻、谩骂、侮辱、殴打或故意伤害裁判员或对方运动员的，将根据有关体育竞赛赛区工作条例和有关纪律规定予以处罚。 
5.比赛期间领队需全程在替补席靠近记录台一侧就坐，并行使队伍管理职责。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组别获得前三名的运动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获得总分前八名的运动队颁发奖杯。
（二）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65、55、50、45、40、35、30、25分计，不足八队如数录取，按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每组别评选1队。
（五）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甲组每队各评选2名，乙组每队各评选1名。
（六）设“优秀教练员奖”，每组别各评选1名。
（七）设“优秀裁判员”奖，按裁判员参加人数10:1的比例评选。
（八）设“最佳球员奖”，每组别各评选1名。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各代表队须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比赛前一天到比赛场地报到，联系人：郭宇飞，电话：13576907250。 
（三）技术会议
各代表区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提交参赛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港澳台运动员居住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各队必须准备两套颜色不同的比赛服装，每套服装主色应占80%以上。建议每队同一套比赛服装用同一颜色，如：上衣、短裤/裙、护袜均为红色（红、红、红）。女运动员必须穿短裙，守门员的两套上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颜色有明显区分，护胸必须放在衣服里。 
（二）紧身衣、裤、发带等附属物颜色须同与之相连的比赛服装颜色相一致。
（三）运动员的比赛服装号码为1至32号，运动员的比赛服装，上衣背面及短裙或短裤的正面左侧须印有实心号码，上衣背面号码高20公分，短裙、短裤号码高7—9公分，守门员前胸、后背均须佩戴号码。运动员服装号码颜色需与服装主体颜色有明显区别且便于识别。如当场TO认为号码颜色与服装主色相近有影响比赛可能的，有权要求该队进行调换，如因调换服装造成比赛延误等后果的，责任由相关队伍承担。
（四）运动员比赛服装必须颜色统一，不佩戴护齿、不戴护腿板、不着长袜者不得上场比赛。 
（五）运动员必须穿专用曲棍球鞋进入比赛场地，鞋、护袜及守门员的护腿、护脚颜色必须为深色，但不得与草皮颜色相近。
（六）进入替补席的领队、教练员等工作人员均应着统一服装。否则不得进入替补区。
（七）比赛用球由竞委会统一提供。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手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7—8月
五、竞赛地点
待定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学校、体育社会组织
七、竞赛项目（4项）
男子：甲组、乙组
女子：甲组、乙组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每名运动员仅限代表1个参赛单位比赛。
（四）参赛年龄
甲组：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出生者。
（五）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1人、教练员3人；各组别男、女运动员可报18人，每场比赛前各队确定参加本场比赛最多16人。
（六）输送到国家队、广东省队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参赛单位限定名额。
（七）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八）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包含心电图）。
（九）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甲组比赛采用七人制规则，乙组比赛采用五人制规则。
（二）七人制手球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颁布的《手球竞赛规则》；五人制手球比赛执行中国手球协会最新审定的《五人制手球竞赛规则》。
（三）仲裁委员和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选派。
（四）若报名参赛的队伍不足3队，则取消该小项（组别）的比赛。
（五）按广州市第十九届青少年运动会手球项目比赛成绩确定比赛种子，首次报名参赛的队伍按报名顺序列后。
（六）如参赛队不足8队，则采用单循环赛制。如参赛队超过8队（含8队），则分两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分别决出各小组名次。获得小组第1、2名的队进行交叉淘汰，决出1—4名；获得小组第3、4名的队进行交叉淘汰，决出5—8名。
（七）比赛时间：
甲组：男、女子均分两节，每节15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
乙组：男、女子均分两节，每节12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
（八）最终竞赛办法及比赛日程视报名情况而定。
（九）名次计算
比赛按积分排出全部名次，胜1场得2分，平1场得1分，负1场得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弃权队按0—10计算，如弃权时净负球多于10个，按实际比分计算。弃权队不得因弃权获得任何利益，并由仲裁决定是否需要执行其他处理措施。弃权者取消全部比赛成绩。
1.如遇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下列方法计算名次：
有关队相互间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有关队相互间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有关队相互间比赛总进球多者名次列前。
2.如仍相等则按下列方法计算名次：
全部比赛的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全部比赛的总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3.如仍相等，则由仲裁委员会代表在各相关参赛队伍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采用抽签决定。
十、奖励名次及计分办法
（一）各组别获得前三名的运动队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获得团体总分前八名的队伍分别颁发奖杯。
（二）男、女子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分数按65、55、50、45、40、35、30、25分计。不足8队（含8队）如数录取，按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十一、报名与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参赛队伍须在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人员及项目名单，项目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为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参赛队伍须于赛前1天到比赛场地报到，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三）技术会议
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东省体育局及广州市体育局注册材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四）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各参赛队伍上场比赛服装必须统一（深、浅颜色各一套），上衣印有明显号码，背号不小于15厘米，并在报名单上注明服装颜色、号码及对应运动员姓名。
（二）甲组比赛使用成年女子标准手球2号球，乙组比赛使用1号球。
（三）比赛用球由竞委会统一提供。
十三、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棒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3、 协办单位
广州市棒垒球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4月
六、竞赛地点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棒球场
七、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学校
八、竞赛项目
棒球甲组
棒球乙组
九、参加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各组别可报教练员3人、工作人员1人、队医1人、运动员18人。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版《棒球竞赛规则》。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若报名参加该项目（组别）的单位不足3个，则取消该项目（组别）的比赛。
（四）代表队不足8队则采用单循环赛制，8队以上（含8队）进行分组循环加淘汰赛制。
（五）按2025年广州市第十九届青少年运动会棒球项目比赛成绩确定比赛种子，首次报名参赛的队伍按报名顺序列后。
（六）如遇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按原计划进行比赛，竞委会有权对比赛时间和办法作出调整。
（七）比赛场地甲组为垒间距离22.86米，投手距离15.54米；乙组垒间距离18.29米，投手距离14.02米。
（八）比赛用球：甲组为硬式棒球；乙组为C型软式棒球。
（九）比赛采用100分钟、七局比赛，循环赛中平局比赛有效。淘汰赛中，如打成平局，第八局在二垒放跑垒员，直至分出胜负。比赛时间少于10分钟时不开新局，已开局必须完成比赛。
（十）如比赛中某队在三局领先20分或以上，四局领先15分或以上，五局领先7分或以上时，比赛即可结束。在打满完整一局的前提下，当两队分差达到20分，可早于规定局数提前结束比赛。
（十一）投手限制：
1—35球 可不休息
36—50球 休息1天
51—65球 休息2天
66—80球 休息3天
81—95球 休息4天
（十二）胜一场得2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十三）遇两队积分相等时，以相互间的胜负决定名次，胜者名次列前。
（十四）遇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时，以相互间的失分决定名次，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失分多少决定名次，失分少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则依据全部比赛安打数多少决定名次，安打数多者名次列前；如再相等，则抽签决定名次。
十一、奖励名次及计分办法
[bookmark: _GoBack]（一）各组别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前八名的运动队颁发奖杯；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前八名分数按65、55、50、45、40、35、30、25分计，不足八队如数录取，按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每组别各评选1队；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每队各组别评选1名；设最佳投手奖，各组别评选1名；设最佳安打奖，各组别评选1名；设最佳本垒打奖，各组别评选1名；设优秀裁判员，按裁判员参加人数10:1的比例评选；设优秀教练员，每组别各评选1名。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每个组别中，各行政区须先完成区级代表队报名，方可准许该行政区下辖一所学校报名参赛，运动员须完成本区注册并提供学籍表，非该校学生不予报名；未报名区级代表队的行政区，不得在该组别内以学校名义参赛。
联系人：龙咏琪，电话：13128284790。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一）各队上场比赛服装必须统一，上衣印有明显号码，背号不小于15厘米，并在报名单上注明颜色、号码。
（二）比赛时，接手必须穿戴护具、护喉、护腿，棒球胶钉鞋或足球胶钉鞋。
（三）跑垒区指导员必须统一服装，并与对方服装有明显区别，否则不得进入场内指挥。
（四）比赛用球由竞委会统一提供。
十四、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垒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5月1日至5日
五、竞赛地点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棒球场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学校。
七、竞赛项目（2项）
女子垒球甲组
女子垒球乙组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每名运动员仅限代表1个参赛单位比赛。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者。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3人、工作人员1人、队医1人、运动员18人。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往返交通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垒球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版《垒球竞赛规则》。
（二）仲裁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项目（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则取消该项（小项）的比赛。
（四）代表队不足8队则采用单循环赛制，8队以上（含8队）进行分组循环加淘汰赛制。
（五）按2025年广州市青少年运动会垒球项目成绩确定比赛种子队，首次报名参赛的队伍按报名顺序列后。
（六）如遇雨天或其他特殊情况，不能按原计划进行比赛，竞委会有权对比赛时间和办法做出调整。
（七）比赛场地垒间距离18.29米，甲组比赛投手投手距离12.19米，乙组比赛投手距离10.5米。比赛用球甲组为12英寸垒球，乙组为11英寸垒球。
（八）每场比赛采用90分钟、七局比赛，比赛时间少于10分钟时不开新局，已开局必须完成比赛。
（九）如比赛中某队在三局领先15分或以上，四局领先10分或以上，五局领先7分或以上时，比赛即可结束。
（十）投手每场比赛限投4局（只要踏板投球就计算为1局，包括试投），违者判该场比赛0:7负，如超投时失分已超过7分按当时失分计算。
（十一）不执行DP规则。
（十二）胜一场得2分，平一场得1分，负一场得0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弃权队按0—7计算，如弃权时净负分多于7分，按实际比分计算。弃权队不得因弃权获得任何利益，无故弃权取消全部比赛成绩。
（十三）循环赛中如遇两队（含）以上积分相等，按下列办法决定名次：
1.根据积分相同队伍间比赛的胜场数确定名次，胜场多者名次列前。
2.根据积分相同队伍间比赛的得失分率差（英文简称TQB）确定名次，高者名次列前；如得失分率差相同，则相同者之间比赛的胜者名次列前。
TQB计算公式如下：
TQB=（本队得分÷本队进攻局数）—（本队失分÷本队防守局数）
3.根据积分相同队伍间比赛的安打率高低确定排名，高者列前。
4.掷硬币决定名次。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组别获得前八名的运动队颁发奖杯；各组运动员分别按奖励名次颁发奖状。
（二）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前八名分数按65、55、50、45、40、35、30、25分计，不足八队如数录取，按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四）设“最佳投手奖”，各组别评选1名；设“最佳安打奖”，各组别评选1名；设“优秀安打奖”，各组别评选1名。
（五）设“优秀教练员奖”，每组别各评选1名。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须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提交报名表、参赛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港澳台运动员居住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会议时间另行通知。联系人：陆颖茵，电话：15622326670。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各队上场比赛服装必须统一，上衣印有明显号码，背号不小于15厘米，并在报名单上注明颜色、号码。
（二）比赛时，接手必须穿戴护具、护喉、护腿，垒球胶钉鞋或足球胶钉鞋。
（三）跑垒区指导员必须统一服装，并与对方服装有明显区别，否则不得进入场内指挥。
（四）比赛用球由竞委会统一提供。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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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3、 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8月26日至30日
五、竞赛地点
广州市矿泉游泳场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4项）
男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甲组、女子乙组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参赛年龄
男子甲组：2008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男子乙组：2012年1月1日以后出生。
女子甲组：2008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
女子乙组：2012年1月1日以后出生。
（四）各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3人，医生1人，每队运动员限报15人。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五）参赛运动员须经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六）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水球项目最新竞赛规则。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报名队伍不足3队，则取消该小项比赛。
（四）参赛队为5支以内（含5支），比赛采用单循环制。参赛队超过5支则分A、B组进行小组单循环赛（以2025年第十九届市运会成绩设置种子队）决出小组排名，A、B组排名第一名进行冠亚军决赛，A、B组排名第二名进行第三、四名决赛。A、B组排名第三名进行第五、六名决赛，A、B组排名第四名进行第七、八名决赛（如参赛队伍出现单数，则小组赛后没有对应决赛的队伍以最后一名排列）。
（五）比赛全部使用25米场地。男子甲组使用男子用球，男子乙组、女子组使用女子用球。
（六）名次计算
所有比赛均需决出胜负，胜一场得3分，负一场得0分；若两队打平，将进行5米罚球决定胜负，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
一场比赛四节结束，如得分相同，则直接进行5米球互射决定胜负。
单循环赛按积分多少排定名次，积分高者列前。若两队积分相等，则以两队直接比赛胜者名次列前（含点球决胜负获胜的球队）；若三队或三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比较平分队伍之间净胜球数，多者列前，若还相等，则比较平分队伍之间的总进球数，多者列前，若还相等，则通过5米罚球决定名次。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前八名分数按65、55、50、45、40、35、30、25分计，不足8队如数录取，按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设代表团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马志辉，联系电话18666088658。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小时到比赛场地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东省体育局注册或备案资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各代表队须自备比赛游裤、泳衣和蓝、白水球帽各一套。
十三、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排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
广州市白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培英中学
广州市排球协会
广州市白云区素质教育管理中心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3日（暂定）
六、竞赛地点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西区1号馆三楼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东区体育馆
广州市培英中学（鹤洞校区）体育馆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6项）
甲组：男子、女子排球；
乙组：男子、女子排球；
丙组：男子、女子排球。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3年及以后。
2008年出生的运动员允许报名4名，上场限2人。
（四）各单位每队可报领队1人，不同组别可报教练员2人，医生1人，工作人员1人，男子运动员报12人、女子运动员报12人。赛前技术会议确定名单，如少于9名运动员不能参赛。报名后至比赛不得换人。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网高
甲组：男子2.43米，女子2.24米。
乙组：男子2.43米，女子2.24米。
丙组：男子2.30米，女子2.10米。
（三）赛制安排：根据报名队伍数量决定。
（四）比赛用球：双鱼长虹牌VC500P。
（五）每场比赛前，比赛双方运动员必须将二代身份证交到记录台，经裁判核对无误后方可上场比赛。
（六）比赛采用三局两胜制。前两局每局25分，当比分24:24时，比赛须继续进行至某队领先2分为止；决胜局15分，当比分14:14时，比赛须继续进行至某队领先2分为止。
（七）如比赛采用单循环办法，名次排列采用下列办法
1.在单循环赛中，胜场数多者排名在前。
2.在循环赛中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弃权得0分，积分高者名次列前。
3.当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时，按以下顺序确定名次：
（1）A（胜局总数）/B（负局总数）=C值，C值高者名次列前；
（2）X（总得分数）/Y（总失分数）=Z值，Z值高者名次列前；
（3）如两队Z值仍相等时，则两队最后一场比赛的胜者名次列前；如三队或三队以上Z值仍相等时，则仅在该相关队之间依次按照上述决定名次办法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确定名次先后。
（八）如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小组名次排列同样采用（1）的办法，第二阶段则采用交叉淘汰附加赛的办法确定最后名次。
（九）报名不足9人且不足2队的小项将取消比赛。
（十）比赛中无故弃权者取消所有比赛成绩。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组别录取前八名，前六名分别按5、3、2、1.5、1、0.5枚金牌计；前八名分数按65、55、50、45、40、35、30、25分计；不足8队如数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设运动队及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等奖项，评选方法如下：
1.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遵守竞委会规章制度，遵守竞赛规程、规则，有社会公德，队风优良，赛风端正，运动成绩优异。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3：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不足3支参赛队的项目不设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
2.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能够认真遵守《运动员守则》，遵纪守法，赛风端正，勇于进取，顽强拼搏，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体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
3.优秀裁判员：能够严格遵守《裁判员守则》，执行裁判工作模范，做到严肃、认真、公平、公正、公开、准确、不徇私舞弊，不搞不正之风。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10：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
4.优秀教练员：能够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做到认真履行教练员职责。以单项竞委会为单位，按照5：1的比例评选，由各参赛运动队、裁判组推荐，报竞委会审批。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须于规定时间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伍岭梅；电话：13620425295。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赛前1小时到竞赛地点报到，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338号/广州市荔湾区培真路60号。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换人及增报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一）参赛运动员：各队自备深、浅颜色统一，前后号码（实心）清晰的比赛服两套，比赛服装上衣前后号码必须符合规则要求，队长服装必须有标志，自由人的服装颜色必须有明显的区别，参赛运动员服装号码必须为1—20号。
（二）参赛教练员：各参赛队上场指挥比赛的教练员服装必须统一，不得穿拖鞋进入赛场，否则不能上场指挥比赛。
（三）执法裁判员：需自备白色有领衣服及深色长裤。
（四）比赛用球由竞委会提供。
十四、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竞赛规程

1、 主办单位
[bookmark: bookmark3]广州市体育局
2、 承办单位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bookmark: bookmark4]三、协办单位
待定
[bookmark: bookmark5]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bookmark: bookmark6]待定
六、竞赛地点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游泳馆
七、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学校，体育社会组织。
八、竞赛项目（20项）
	[bookmark: bookmark9]组别
	项目
	时间

	
	1.规定动作
	必比项目

	
	2.单人自由自选
	2:00

	
	3.双人自由自选
	2:30

	
	4.混双自由自选
	2:30

	
	5.3—8人团体操
	3:00

	乙组
	1.规定动作
	必比项目

	
	2.单人自由自选
	2:00

	
	3.男子单人自由自选
	2:00

	
	4.双人自由自选
	2:30

	
	5.混双自由自选
	2:30

	
	6.3—8人节奏游
	2:00

	
	7.集体自由自选
	3:00

	
	8.自由组合
	3:00

	丙组
	1.基本姿势/基本动作
	必比项目

	
	2.单人自由自选
	2:00

	
	3.男子单人自由自选
	2:00

	
	4.双人自由自选
	2:30

	
	5.混双自由自选
	2:30

	
	6.3—8人节奏游
	2:00

	
	7.混合单人节奏游
	2:00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6年1月1日以后的出生者。
（四）小年龄组运动员允许参加大年龄组项目比赛，但不可兼报两个组别。
（五）男子运动员集体类项目最多可报2人（可以参加单人项目）。
（六）健康状况良好的适龄运动员均可以行政区、学校、体育社会组织等方式自由报名参赛。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在华的外籍学生可代表报名单位参赛。
（七）比赛音乐按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花样游泳竞赛规则执行。请于正式赛前训练开始前14天上交至组委会音乐裁判。WAV格式或MP4格式的比赛音乐必须标注参赛项目（全称）、参赛选手姓名、队名和音乐时间（一队（对、人）一项一曲）。
（八）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九）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十）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审定的最新花样游泳竞赛规则。
（二）甲组、乙组规定动作按《世界泳联2022至2025年花样游泳竞赛规则》各年龄组进行。
（三）计分办法
1.根据最新规则，甲组、乙组各项目均按规定动作40%和自选项目60%得分成绩之和决定最后名次，除3—8人团体操、节奏游以外。
2.丙组各项目均按基本姿势/基本动作40%和自选项目60%得分成绩之和决定最后名次，除节奏游以外。    
3.乙组集体自由自选、自由组合评分规则按世界泳联各组集体自由项目最新规则要求进行（世界泳联2022—2025花样游泳竞赛规则附录三）。
4.乙组、丙组节奏游无需申报教练卡，自由编排。
（四）报项说明
1.各单位各项不限报参赛；
2.甲、乙、丙组的规定动作、基本姿势/基本动作为必报项目。
（五）比赛弃权
需要弃权的队伍必须在技术会上提交弃权报告。
（六）竞赛各项均采用一次性决赛。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获得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奖状；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颁发奖状。
（二）甲组录取前六名，按照13、11、10、9、8、7分计；乙组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分计；丙组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分计。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规定动作、基本动作/基本姿势项目按成绩排序排名。
（四）单人优先录取各队最好成绩的1人，双人项目、集体优先录取各队最好成绩的1对/队，后续名次按成绩优者进行排序，依次类推。
（五）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六）总分获得前三名的运动队颁发奖杯。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队伍须于赛前一天到比赛地点报到，并进行赛前训练。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14、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15、 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国际象棋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棋院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国际象棋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7月18日至7月19日
六、竞赛地点
广州棋院（越秀区横枝岗路289号）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
（一）甲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二）乙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三）丙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四）丁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效身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拥有广州市正式学籍的运动员均可参赛，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组：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出生者。
（四）各单位可报领队、教练各1名。各组别运动员参赛人数限报10人，男女比例不限，不可跨组报名。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广州市正式学籍，以学籍为依据，代表所属区报名参赛，就读幼儿园者可代表幼儿园所属区参赛。
（六）输送到广东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代表队限定名额。
（七）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
（八）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
（九）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审定的《国际象棋裁判手册（2020版）》。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如报名参加的单位不足3个或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3人则取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
（四）各组别根据参赛人数采用积分编排制或循环制进行若干轮次的个人比赛。
（五）时限：每方用时30分钟，每步棋加5秒。
（六）名次确定办法
1.个人名次：积分高者名次列前，如积分相同则依次比较扣除对手分Ⅰ型、对手分、累进分、胜局数、黑棋胜局数、抽签。
2.各组别名次：以区为单位，由各组别最好成绩的3男2女共5名运动员在个人赛中取得的名次相加计算该组团体名次，小者列前。如相同则比较男子个人最高名次，名次高者列前。不足规定人数的单位不计团体成绩。
3.团体名次：以区为单位，由甲、乙、丙、丁组团体名次相加，小者列前。如相同则比较甲组团体名次，名次高者列前。不足规定人数的单位不计总团体名次。
十一、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甲、乙、丙、丁组男、女子个人录取前八名，各组别团体录取前六名，总团体录取前三名。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
（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及单位，均颁发奖牌、奖状，冠军颁发奖杯。
（三）优秀教练员奖：总团体前三名代表队的教练。
十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
（二）报名办法：
1.网上报名：各区代表队请于报名截止前，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并关注草料二维码微信公众号接收报名后续信息。请于报名截止前把以下报名资料提交完毕：区体校主管行政部门盖章的报名表扫描件、《广州市学生学籍信息表》（学校盖章）、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的扫描件等资料上传到小程序。

[image: 7cc6ae608b345f0cae89819d3dbe3ac5]



2.在参加领队会时递交以下报名材料：
（1）填写完整并加盖区体校主管行政部门公章的报名表；
（2）代表队每名运动员所属学校盖章的《广州市学生学籍信息表》；
（3）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
3.附件请在“广州棋院培竞信息”微信公众号中赛事相关链接进行下载。联系人：伍先生020-83238109。（工作日咨询时间：上午9:30—11:30,下午14:30—17:30）。
十三、领队会
领队会暨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警示教育培训定于2026年7月7日（星期二）15:00在广州棋院召开，所有参赛队伍的领队或教练必须参加。联系人：梁钰妍，电话：18924174044。
十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象棋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棋院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象棋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7月25日至7月26日
六、竞赛地点
广州棋院（越秀区横枝岗路289号）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
（一）甲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二）乙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三）丙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四）丁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效身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拥有广州市正式学籍的运动员均可参赛，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组：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出生者。
（四）各单位可报领队、教练各1名。各组别运动员参赛人数限报10人，男女比例不限，不可跨组报名。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广州市正式学籍，以学籍为依据，代表所属区报名参赛，就读幼儿园者可代表幼儿园所属区参赛。
（六）输送到广东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代表队限定名额。
（七）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
（八）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
（九）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象棋竞赛规则（2020）版》附录—群体比赛简明规定。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如报名参加的单位不足3个或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3人则取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
（四）各组别根据参赛人数采用积分编排制或循环制进行若干轮次的个人比赛。
（五）对局时限：每轮比赛90分钟。
（六）名次确定办法
1.个人名次：采用积分编排制的积分高者名次列前，如积分相同则依次比较对手分、累进分、胜局、上轮名次。采用循环制的执行《规则》14.1条款。
2.各组名次：以区为单位，由各组别最好成绩的3男2女共5名运动员取得的个人名次相加之和计算，小者列前。如相同则比较男子个人最高名次，高者列前。
3.团体名次：以区为单位，由甲、乙、丙、丁组名次相加之和计算，小者列前，如相同则比较甲组名次，高者列前。不足规定人数的单位不计团体名次。
十一、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甲、乙、丙、丁组男、女子个人录取前八名，各组别团体录取前六名，总团体录取前三名。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
（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及单位，均颁发奖牌、奖状，冠军颁发奖杯。
（三）优秀教练员奖：总团体前三名代表队的教练。
十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
（二）报名办法：
1.网上报名：各区代表队请于报名截止前，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并关注草料二维码微信公众号接收报名后续信息。请于报名截止前把以下报名资料提交完毕：区体校主管行政部门盖章的报名表扫描件、《广州市学生学籍信息表》（学校盖章）、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的扫描件等资料上传到小程序。

[image: 6701d41a9ac9a4c51852f8be56960689]


2.在参加领队会时递交以下报名材料：
（1）填写完整并加盖区体校主管行政部门公章的报名表；
（2）代表队每名运动员所属学校盖章的《广州市学生学籍信息表》；
（3）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
3.附件请在“广州棋院培竞信息”微信公众号中赛事相关链接进行下载。联系人：伍先生020-83238109。（工作日咨询时间：上午9:30—11:30，下午14:30—17:30）。
十三、领队会
领队会暨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警示教育培训定于2026年7月7日（星期二）15:00在广州棋院召开，所有参赛队伍的领队或教练必须参加。联系人：安娜，电话：13342844619。
十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围棋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棋院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围棋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7月11日至7月12日
六、竞赛地点
广州棋院（越秀区横枝岗路289号）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
（一）甲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二）乙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三）丙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四）丁组：团体，男、女子个人。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效身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原件、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拥有广州市正式学籍的运动员均可参赛，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者。
乙组：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丙组：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出生者。
丁组：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出生者。
（四）各单位可报领队、教练各1名。各组别运动员参赛人数限报10人，男女比例不限，不可跨组报名。
（五）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广州市正式学籍，以学籍为依据，代表所属区报名参赛，就读幼儿园者可代表幼儿园所属区参赛。
（六）输送到广东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代表队限定名额。
（七）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
（八）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
（九）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围棋竞赛规则》（2002）。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大会统一调派。
（三）如报名参加的单位不足3个或所设小项报名人数不足3人则取消该项目或小项的比赛。
（四）各组别根据参赛人数采用积分编排制或循环制进行若干轮次的个人比赛。
（五）时限：每轮比赛每方用时40分钟，超时判负。
（六）名次确定办法
1.个人名次：积分高者名次列前，如积分相同则依次比较对手分、直胜（仅限2人）、从首轮开始逐轮递减对手分、抽签。
2.各组别名次：以区为单位。由各组别最好成绩的3男2女共5名运动员在个人赛中取得的名次相加计算该组团体名次，小者列前。如相同则比较男子个人最高名次，名次高者列前。不足规定人数的单位不计团体成绩。
3.团体名次：以区为单位。由甲、乙、丙、丁组团体名次相加，小者列前。如相同则比较甲组团体名次，名次高者列前。不足规定人数的单位不计总团体名次。
十一、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甲、乙、丙、丁组男、女子个人录取前八名，各组别团体录取前六名，总团体录取前三名。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
（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及单位，均颁发奖牌、奖状，冠军颁发奖杯。
（三）优秀教练员奖：总团体前三名代表队的教练。
十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
（二）报名办法：
1.网上报名：各区代表队请于报名截止前，扫描下方二维码进行报名，并关注草料二维码微信公众号接收报名后续信息。请于报名截止前把以下报名资料提交完毕：区体校主管行政部门盖章的报名表扫描件、《广州市学生学籍信息表》（学校盖章）、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的扫描件等资料上传到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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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参加领队会时递交以下报名材料：
（1）填写完整并加盖区体校主管行政部门公章的报名表；
（2）代表队每名运动员所属学校盖章的《广州市学生学籍信息表》；
（3）参赛运动员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
3.附件请在“广州棋院培竞信息”微信公众号中赛事相关链接进行下载。联系人：伍先生020—83238109。（工作日咨询时间：上午9:30—11:30,下午14:30—17:30）。
十三、领队会
领队会暨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警示教育培训定于2026年7月7日（星期二）15:00在广州棋院召开，所有参赛队伍的领队或教练必须参加。联系人：朱剑舜，电话：020—83238139。
十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bookmark: _Toc18648][bookmark: _Toc13908][bookmark: _Toc3819][bookmark: _Toc1842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3018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644][bookmark: _Toc2662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6633][bookmark: _Toc2592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498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1216]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射箭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越秀山体育中心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待定
五、竞赛地点
待定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51项）
[bookmark: _Toc2562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402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24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9599_WPSOffice_Level1]（一）甲组（14项）
1.男子反曲弓（6项）
[bookmark: _Toc24542_WPSOffice_Level2]（1）个人50米轮赛（36支箭）
（2）个人30米轮赛（36支箭）
（3）个人50米+30米轮赛（2*36支箭）
（4）团体50米+30米轮赛（3*72支箭）
（5）个人50米淘汰赛、决赛
[bookmark: _Toc2998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7488_WPSOffice_Level1]（6）团体50米淘汰赛、决赛
2.女子反曲弓（6项）
[bookmark: _Toc1251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5908_WPSOffice_Level1]（1）个人50米轮赛（36支箭）
（2）个人30米轮赛（36支箭）
（3）个人50米+30米轮赛（2*36支箭）
（4）团体50米+30米轮赛（3*72支箭）
（5）个人50米淘汰赛、决赛
（6）团体50米淘汰赛、决赛
3.混合团体（2项）
（1）混合团体50米+30米轮赛（2*72支箭）
（2）混合团体50米淘汰赛、决赛
[bookmark: _Toc22910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846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65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041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52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735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710_WPSOffice_Level1]（二）乙组（14项）
1.男子反曲弓（6项）
[bookmark: _Toc2527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86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2549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886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6556_WPSOffice_Level1]（1）个人30米轮赛（36支箭）
（2）个人25米轮赛（36支箭）
（3）个人30米+25米轮赛（2*36支箭）
（4）团体30米+25米轮赛（3*72支箭）
（5）个人30米淘汰赛、决赛
（6）团体30米淘汰赛、决赛
2.女子反曲弓（6项）
（1）个人30米轮赛（36支箭）
（2）个人25米轮赛（36支箭）
（3）个人30米+25米轮赛（2*36支箭）
（4）团体30米+25米轮赛（3*72支箭）
（5）个人30米淘汰赛、决赛
（6）团体30米淘汰赛、决赛
3.混合团体（2项）
（1）混合团体30米+25米轮赛（2*72支箭）
（2）混合团体30米淘汰赛、决赛
（三）丙组（14项）
1.男子反曲弓（6项）
（1）个人25米轮赛（36支箭）
（2）个人18米轮赛（36支箭）
（3）个人25米+18米轮赛（2*36支箭）
（4）团体25米+18米轮赛（3*72支箭）
（5）个人25米淘汰赛、决赛
（6）团体25米淘汰赛、决赛
2.女子反曲弓（6项）
（1）个人25米轮赛（36支箭）
（2）个人18米轮赛（36支箭）
（3）个人25米+18米轮赛（2*36支箭）
（4）团体25米+18米轮赛（3*72支箭）
（5）个人25米淘汰赛、决赛
（6）团体25米淘汰赛、决赛
3.混合团体（2项）
（1）混合团体25米+18米轮赛（2*72支箭）
（2）混合团体25米淘汰赛、决赛
（四）丁组（9项）
1.男子反曲弓（4项）
（1）个人18米轮赛（36支箭）
（2）个人12米轮赛（36支箭）
（3）个人18米+12米轮赛（2*36支箭）
（4）团体18米+12米轮赛（3*72支箭）
2.女子反曲弓（4项）
（1）个人18米轮赛（36支箭）
（2）个人12米轮赛（36支箭）
（3）个人18米+12米轮赛（2*36支箭）
（4）团体18米+12米轮赛（3*72支箭）
3.混合团体（1项）
（1）混合团体18米+12米轮赛（2*72支箭）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二）参赛年龄
甲组：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6年1月1日以后出生
每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各组别男子、女子运动员各10人。允许小年龄组运动员参加大年龄组比赛，但1名运动员只允许参加1个组别的比赛。
输送到国家、省专业运动队的正式运动员，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加比赛，不占参赛单位限定名额。
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3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射箭协会审定的最新射箭规则。个人项目淘
汰赛从1/32开始，团体项目淘汰赛从1/12开始。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调派。
（三）每个参赛单位可报1至2支队伍参加，该参赛单位1队获得成绩计入团体总分，2队获得成绩在所报项目中只计名次不计得分。混合团体项目只能在1队中报名参赛。
（四）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加一个组别的比赛。
团体赛取个人赛中最好3人成绩为团体赛成绩（团体赛成绩须为个人赛上场3人成绩之和）。
（五）若个人项目报名参赛人数不足3人、团体项目报名参赛队伍不足2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六）每小项限报5人。
十、奖牌与计分办法
（一）获得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奖状；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环数或比分相同，则以附加赛的形式决出名次先后（附加赛决箭距离为各组别最远距离）。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单位奖、体育道德风尚教练员奖、体育道德风尚裁判员奖、体育道德风尚运动员奖，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十一、报名、报项及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竞委会公布的相关通知限定时间内填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规定时间报到，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州市体育局注册材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参赛单位运动员、教练员必须按照《全国射箭比赛服装管理规定》统一着装。
（二）弓箭由各代表队自备。
（三）竞赛器材由承办单位准备，使用符合国际箭联规则的电子计时计分设备、箭靶及中国射箭协会审定的靶纸。50米比赛项目使用122cm全环靶；30米比赛项目使用80cm全环靶，18米、12米比赛项目使用60cm全环靶。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现代五项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9月12日至13日
五、竞赛地点
待定
六、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28项）
（一）甲组（8项）：
男、女个人四项赛。
男、女团体四项赛（3人计成绩）。
男、女接力四项赛（3人参赛）。
男、女个人激光跑比赛。
（不设障碍）
（二）乙组（8项）：
男、女个人三项赛。
男、女团体三项赛（3人计成绩）。
男、女接力三项赛（3人参赛）。
男、女个人激光跑比赛。
（均不设障碍、击剑）
（三）丙组（6项）：
男、女个人两项赛；
男、女团体两项赛（3人计成绩）。
男女混合接力赛（2男＋2女）。
男女混合接力赛（1男＋1女）。
（均不设障碍、击剑、射击）
（四）丁组（6项）：
男、女个人两项赛。
男、女团体两项赛（3人计成绩）。
男女混合接力赛（2男＋2女）。
男女混合接力赛（1男＋1女）。
（均不设障碍、击剑、射击）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同时须代表广州市完成广东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4年1月1日后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员4名，工作人员或队医1名。各组别个人赛（男、女子）限报4人，团体赛、接力赛（男、女子）各限报1队，混合接力赛限报1队；个人赛、团体赛、接力赛可兼项。低年龄组别运动员可以报名参加大年龄组别的比赛，但不可以同时兼报大小两个组别。小年龄组只允许升一个相邻组别，应使用大年龄组别器材。已升组的运动员两年内不得再降组参加后续市锦标赛及市运会比赛。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或中国现代五项协会最新审定的《现代五项竞赛规则》及本次比赛的技术规定、计分办法。
（二）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三）甲组比赛项目为四项赛：击剑、游泳、跑步、射击，另设激光跑个人赛；乙组比赛项目为三项赛：游泳、跑步、射击，另设激光跑个人赛；丙、丁组比赛为两项赛：游泳、跑步。
（四）激光跑：个人赛。（备注：比赛项目：射击+跑步）
（五）竞赛办法：甲、乙、丙、丁组个人赛直接出团体赛成绩。
1.比赛项目
（1）击剑：剑种为重剑，采用大循环，按照规则执行。
（2）游泳：甲组个人赛为200m自由泳；乙组个人赛为200m自由泳；丙组个人赛为100m自由泳；丁组个人赛为100m自由泳。接力赛所有组别为100m自由泳。
（3）激光跑：跑步+射击；使用激光发射器和电子靶。
甲组：每名运动员完成跑步400m×5组，射击距离10m每组限时50秒，跑步第一圈没有射击。接力赛每名运动员完成跑步400m×3组，射击距离10m每组限时50秒，跑步第一圈没有射击，击掌交接棒。
乙组：每名运动员完成跑步400m×5组，射击距离10m每组限时50秒，跑步第一圈没有射击。接力赛每名运动员完成跑步400m×3组，射击距离10m每组限时50秒，跑步第一圈没有射击，击掌交接棒。
（4）跑步：
丙组：个人赛、接力赛每名运动员完成800m跑步，击掌交接棒。
丁组：个人赛、接力赛每名运动员完成800m跑步，击掌交接棒。
2.激光跑竞赛办法
（1）采用让步式出发，运动员按前面项目成绩排位并分组，并根据编制好的号码顺序进行，运动员需按时集合，准时起跑。
（2）激光跑比赛按轮次进行。每轮需击中射击靶的有效区域（59.5mm）5次，不限射击次数，但需要在50秒以内完成。如果超过50秒，运动员未能完成5个有效命中，他需要得到身后射击裁判的指示，然后开始进行跑步，不产生处罚。
（3）运动员必须要击中正确的靶位。运动员在射击点上双脚站立，不允许有任何支撑，运动员只允许用一只手握枪射击，另一只手不可进行任何对手臂或手的辅助。
（4）运动员每击发一次后，激光发射器必须触碰桌面，才能再开始下一次射击，否则视为犯规。
（5）若射击靶出现故障，运动员需要用备用靶比赛时，需得到射击区裁判长许可后，方可在裁判长的安排下更换到备用靶位进行比赛，否则视为犯规。
（6）运动员必须遵照事先设定好的路线，从起跑到射击区域完成每轮相应的5发命中射击，然后跑相应的距离，最终冲过终点。
（7）运动员不允许抢跑，在开始口令发出前，运动员双脚必须在起跑线后方，任何的抢跑运动员均要受到处罚。运动员出发延迟不被处罚，但开始时间从共同出发口令算起。
（8）如果运动员被裁判员或播报员告知犯规，运动员必须要在终点罚停区等待相应时间的处罚，终点罚停区设在射击区与和终点线之间。
（9）最终比赛用时的计算是从运动员身体任何部位触碰到终点线垂直平面的边缘算起。比赛成绩将按照比赛用时进行排序，时间越短，排名越靠前。
（10）比赛期间，运动员不允许接受任何身体辅助或能量补充。不参赛的人员对参赛人员的陪跑或跟跑，会被视为未经授权的辅助，此情况参赛运动员会受到处罚。
（六）排名成绩
1.个人赛以总分排定名次，如总分相同，则对比最优项目名次，名次排前者列前，以此类推。
2.团体赛取男、女个人赛中，取每队男、女个人赛成绩最好的3名运动员总分相加则为男、女团体赛成绩。
3.接力赛、混合接力赛以总分排定名次，如总分相同，则对比最优项目名次，名次排前者列前，以此类推。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甲组、乙组、丙组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计分；丁组录取前十二名，按13、11、10、9、8、7、6、5、4、3、2、1计分；不足6名（含6名）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原则上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原则上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原则上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原则上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姜明凯，联系电话：18438111497。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小时到比赛场地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东省体育局注册或备案资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二、服装和器材
（一）运动员必须穿运动服，运动服上衣要清晰地印出运动员姓名，并在姓名下方标出代表单位，字体大小在7—12厘米之间，与衣服颜色要有对比度。
（二）运动员必须穿运动鞋参赛；鞋钉限制将在补充通知说明。
（三）竞委会负责向每名运动员提供两个参赛号码布。号码布佩戴在胸前和背后，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要清晰可见，未正确佩戴参赛号码的运动员，不允许参加比赛；禁止运动员更改竞委会提供号码布的尺寸。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黄埔区教育（体育）局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黄埔区少年业余体校（广州开发区国际网球学校）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7月10至11日
六、竞赛地点
广州开发区国际网球学校室内馆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36项）
（一）甲组（6项）：
男子：60KG、+60KG、个人型。
女子：55KG、+55KG、个人型。
（二）乙组（10项）：
男子：50KG、55KG、+55KG、团体型；个人型。
女子：40KG、45KG、+45KG、团体型；个人型。
（三）丙组（10项）：
男子：40KG、43KG、+43KG、团体型、个人型。
女子：35KG、38KG、+38KG、团体型、个人型。
（四）丁组（10项）：
男子：35KG、38KG、+38KG、团体型、个人型。
女子：30KG、33KG、+33KG、团体型、个人型。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5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医生1名，教练员4人，个人组手男、女各级别限报3名运动员；团体型每个组别最多限报２支队伍、个人型项目每个组别最多限报3人（型的比赛视男女报名人数情况是否合并男女混合竞赛）。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报告，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采用世界空手道联盟最新版本比赛规则。
（二）个人赛均采取单败淘汰制。
（三）组手比赛（甲、乙组为2分钟、丙丁组1分30秒）。
（四）“型”比赛的规定：
1.甲组设个人型；乙、丙、丁比赛设团体型和个人型。
2.只允许演练WKF正式型列表中所规定的型。
3.甲、乙型组每一轮不得重复，丙丁不能与前一轮重复。
4.本次比赛团体型不做型的分解演练。
（五）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主办单位统一选派。
（六）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录取前八名，不足八人按竞赛规则录取（第三名、第五名、第七名录取并列名次）。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小项若报名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项目的比赛。
（三）各单位以各组各项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总分相等计算冠军数，冠军数相等计算亚军数，依此类推。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黄兴建,
联系电话：13360570468。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一）竞委会负责提供经世空联认证的比赛用垫子、负责提供用于打分及显示的电子软件等。
（二）参赛运动员必须自备世空联认证品牌的道服、拳套、护腿、护脚、躯干护具、女子护胸、男子护裆、护齿、红/蓝腰带等，以上保护性装备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将禁止上场比赛；竞委会现场不提供任何护具类装备。 
（三）运动员、教练员不得穿着带中国（含英文标识CHINA）字样和带有广告字样、标识的道服、服装上场比赛，参赛运动员道服和道带上不得出现运动员本人的姓名或个性化装饰，道服上的所有标识须经竞委会审查后方可使用；上场指挥的教练员必须穿教练服，奖牌赛着正装，不得戴帽子。
十四、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攀岩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攀岩和极限运动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9月5至6日（暂定）
六、竞赛地点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攀岩场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24项）
1.甲组男子难度、速度、攀石。
2.甲组女子难度、速度、攀石。
3.乙组男子难度、速度、攀石。
4.乙组女子难度、速度、攀石。
5.丙组男子难度、速度、攀石。
6.丙组女子难度、速度、攀石。
7.丁组男子难度、速度、攀石。
8.丁组女子难度、速度、攀石。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2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4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丁组：2016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各代表队报项不限人数，每人限报3个小项，且各组别参赛运动员不得互相调剂。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比赛规则参照国际攀岩比赛最新规则，按照实际情况进行修改制定。
（二）比赛使用的技术装备由大会提供，攀岩鞋、安全带等个人装备自带。
（三）难度赛：分预赛、决赛进行，各组前8名进入决赛。
（四）速度赛：分预赛、决赛进行，各组前8或16名进入决赛，采用AB两条一样的随机赛道。
（五）攀石赛：分预赛、决赛进行，各组前8名进入决赛。
（六）大会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赛程安排，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七）每名运动员最多可报3项比赛，且运动员只能代表—支队的一个组别参赛，不得以任何形式代表其他队参赛或同时参与两个组别的比赛，一经发现，立即停止有关队伍比赛并取消成绩。
（八）申诉：在比赛过程中，对裁决有异议时，速度赛淘汰赛为即时申诉，可以口头申诉。其他比赛必须在该单项比赛结束后5分钟内，以书面的形式向大会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材料必须经该队领队签名认可。
（九）其他：比赛主办单位有权使用运动员的竞赛图片、录像等进行旨在促进攀岩运动发展的各项宣传活动。
（十）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2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XXX,联系电话：XXX。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参赛运动员必须穿着干净的服装，运动员的比赛上衣应前后颜色一致。
十四、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滑板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轮滑运动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6月（暂定）
六、竞赛地点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滑板场初级区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18项）
（一）甲组：男、女子街式、碗池。（4项）
（二）乙组：男、女子街式、碗池。（4项）
（三）丙组：男、女子街式、碗池。（4项）
（四）丁组：1.男、女子街式、碗池；（4项）
2.混合团体赛街式、碗池。（2项）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10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13月31日出生。
丁组：2019年1月1日以后。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运动员报名人数不限。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由世界轮滑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滑板竞赛规则及中国轮滑协会发布的滑板技术规则或补充规定。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2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四）未按时参加检录者视为弃权，已完成检录的选手，发令前连续点名三次未上场的，视为弃权。
（五）街式赛竞赛办法
1.参赛者未满18周岁必须佩戴头盔参赛。
2.比赛不设种子选手，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预赛阶段每名队员有两轮比赛机会，每轮45秒。决赛阶段采用“3+3+2”赛制，运动员有三轮线路机会，每轮限时45秒，随后完成三轮技巧动作（大绝招），每轮每人一个动作。比赛计时开始5秒内必须出发。
3.根据动作难度、完成度、场地利用率、流畅度、连贯性打分。预赛阶段，取两轮中最高轮分数为最终得分，排定名次。如两人（或两人以上）得分相同，根据低分轮的得分排定名次。决赛阶段，以三轮线路比赛和三轮“大绝招”比赛中的两个最高分之和相加排定名次（其中必须有一轮线路最高成绩和一轮大绝招最高成绩）。如两人（或两人以上）得分相同，根据最高分轮次的得分排定名次。如次高分轮未分出胜负，则由裁判组进行投票，每名裁判拥有一票，裁判长记录投票过程，决定最终成绩和排名。
4.比赛采用百分制评分。每轮比赛由5名裁判员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计算3名裁判员分数的平均分为参赛运动员的最后得分，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5.预赛排名前8的选手进入决赛；参赛人数不超过8人时，直接进行决赛；参赛人数不足3人，取消该组别比赛。
6.首轮比赛，抽签决定出场顺序，后续比赛按前一轮比赛排名相反的次序出场。
7.若各组别报名人数超过60人（不含60人）则增加资格赛。
（1）资格赛赛制：3名街式选手同时上场进行3分钟混合赛。
（2）评分依据：根据每位选手场上表现进行打分。
（六）碗池赛竞赛办法
1.所有碗池参赛运动员都必须佩戴头盔、护膝和护肘参赛。
2.比赛不设种子选手，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预赛每名运动员有三轮比赛机会，每轮45秒/人，比赛中动作失误即停止，本轮比赛结束。决赛每名运动员有三轮比赛机会，每轮45秒/人，比赛计时开始5秒内必须出发，比赛中动作失误即停止，本轮比赛结束。第三轮结束后，排名前5的滑手进行第四轮“黄金表现轮”。黄金表现轮完整滑行表现（45秒，失误落板即停止）最终成绩=四轮当中最佳一轮成绩（滑手如果进入碗池后在第一面墙上的动作出现失误，可以重来一次，并且计时器会重新开始）。
3.裁判员根据运动员完成的技术动作、个人风格、线路及动作成功率打分，三轮中得分最高一轮的分数为最终得分，并据此排定名次。如2人（或2人以上）高分轮得分相同，则根据次高分轮的得分排定名次。如次高分轮未分出胜负，则由裁判组进行投票，每名裁判拥有一票，裁判长记录投票过程，决定最终成绩和排名。
4.比赛采用百分制评分。每轮比赛由5名裁判员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计算3个裁判员分数的平均分为运动员的最后得分，分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5.预赛排名前8的选手进入决赛；参赛人数不超过8人时，直接进行决赛；参赛人数不足3人取消该组别比赛。
6.首轮比赛，抽签决定出场顺序，后续比赛按前一轮比赛排名相反的次序出场。
（七）混合团体赛计分均录取各参赛单位2男2女运动员最好成绩总和计算。
（八）安全要求
1.未成年的参赛运动员须佩戴安全头盔参赛。
2.碗池赛所有参赛者须佩戴头盔、护膝和护肘。
3.赛前由竞委会随机抽取检验。
（九）如因天气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无法按照预定赛制完成比赛，在与裁判团队协商后，竞委会将在受影响的比赛阶段开始前至少30分钟，宣布并详细说明应急赛制。
十一、奖牌与计分方法
（一）获得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奖状；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颁发奖状。
（二）各小项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穿着干净的服装，运动员的比赛上衣应前后颜色一致。
（二）运动装备及安全护具自备。
十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速度轮滑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
广州市轮滑运动协会
3、 协办单位
（待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6月13至14日（暂定）
六、竞赛地点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轮滑场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30项）
（一）青年组：男、女：500+D米争先赛、1000米争先赛、5000米积分赛。
（二）甲组：男、女：500+D米争先赛、1000米争先赛、5000米积分赛。
（三）乙组：男、女：500+D米争先赛、1000米争先赛、5000米积分赛。
（四）丙组：男、女：200米计时赛、500+D米争先赛、1000米争先赛。
（五）丁组：男、女：200米计时赛、500+D米争先赛、1000米争先赛。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青年组：2008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
甲  组：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乙  组：2013年1月1日—2014年12月31日出生。
丙  组：2015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出生。
丁  组：2017年1月1日以后出生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青年组、甲乙组运动员男、女子各限报10人、丙丁组运动员男、女子各限报15人，各组别人数不得互相调剂。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由世界轮滑联合会最新发布的速度轮滑竞赛规则及中国轮滑协会发布的速度轮滑技术规则或补充规定。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
（四）报名人数：各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2人；不接受个人报名。
（五）每名运动员最多可报2项比赛，且运动员只能代表1支队的1个组别参赛，不得以任何形式代表其他队参赛或同时参与2个组别的比赛，一经发现，立即停止有关队伍比赛并取消成绩。
（六）申诉。在比赛过程中，对裁决有异议时，必须在该单项比赛结束后30分钟内，以书面的形式向竞委会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材料必须经该队领队签名认可。
（七）参赛运动员的服装、鞋、护具须适合轮滑竞赛的特点和需要，速滑运动员必须佩戴安全头盔，赛前由大会竞赛组随机抽取检验。
（八）比赛主办单位有权使用运动员的竞赛图片、录像等进行旨在促进轮滑运动发展的各项宣传活动。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原则上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XXX,联系电话：XXX。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五、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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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花样滑冰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滑冰协会
4、 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待定
六、竞赛地点
优托邦活力真冰溜冰场
七、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11项）
（一）甲A组单人滑：短节目+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5级及以上）;
（二）甲B组单人滑：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2级及以上）;
（三）乙A组单人滑：短节目+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4级及以上）;
（四）乙B组单人滑：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2级及以上）;
（五）丙A组单人滑：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3级及以上）;
（六）丙B组单人滑：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2级及以上）;
（七）丁A组单人滑：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2级及以上）;
（八）丁B组单人滑：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1级及以上）;
（九）单人冰舞A：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4级及以上）
（十）单人冰舞B：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自由滑或步法1级及以上）
（十一）队列组：6人自由滑（国家花样滑冰等级测试步法1级及以上）。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二）参赛年龄
甲组：2007年7月1日至2012年6月30日出生者；
乙组：2012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出生者；
丙组：2014年7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出生者；
丁组：2016年7月1日后；
单人冰舞：2007年7月1日后。
队列组：2007年7月1日后。
（三）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甲、乙、丙、丁组运动员报名人数不限；甲、乙、丙、丁组运动员可兼单人冰舞、队列滑。
（四）参赛单位须在属地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提交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五）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六）音乐所有参赛选手自行选择音乐，可以使用声乐，各项目具体要求参照国际滑联相关规定执行；所有参赛选手需在报名时向赛事竞委会提供高品质的MP3或其他方式的比赛音乐，否则不允许参加比赛。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甲A组
参照国际滑联现已发布的2025—2026赛季竞赛规则及公告中青年组内容执行。
（二）甲B组
参照2025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竞赛规程大众组，青年组内容执行
（三）乙A组
参照国际滑联现已发布的 2025—2026赛季竞赛规则及 2699公告中少年高龄组（Advanced Novice）规定执行，相关规定动作以本规程为准。
（四）丙A组
参照国际滑联现已发布的2025—2026赛季竞赛规则及2699号公告中少年低龄组（BasicNovice）的规定执行，相关规定动作以本规程为准。
（五）乙B组、丙B组
参照2025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竞赛规程大众组，少年高龄组、低龄组内容执行
（六）丁A组
参照2025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竞赛规程精英组，儿童高龄组内容执行
（七）丁B组
参照2025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竞赛规程大众组，儿童高龄组、低龄组内容执行，男、女运动员同组比赛。
（八）单人冰舞A组
参照国际滑联现已发布的竞赛规则及公告中单人冰舞少年高龄组内容执行，男、女运动员同组比赛。
（九）单人冰舞B组
参照2025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竞赛规程戏剧表演组内容执行，男、女运动员同组比赛。
（十）队列组
参照国际滑联现已发布的竞赛规则及公告中混合年龄队列滑内容执行，男、女运动员同组比赛。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各代表队报名时必须将运动员各项比赛的动作顺序、音乐名称等信息详细填写，否则不得参加比赛。单人滑报名时须提供全国等级测试证书复印件，队列组报名时需要提供队伍名称。
3.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名，每个组别可报教练员各1名，运动员名额不限；参赛运动员参加单人滑项目可同时参加队列滑项目。
4.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一）运动员参加比赛时须穿着符合竞赛要求的装备，参加队列组比赛时需统一服装。
（二）比赛器械由竞委会准备。
十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bookmark: 2021年广东省青少年马术锦标赛]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冰球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市大学城体育中心
4、 协办单位
广州市冰球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2026年8月（暂定）
六、竞赛地点
广州优托邦活力真冰溜冰场
七、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
男子、女子冰球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男、女）：2008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男、女）：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男、女）：2016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出生。
（四）每队限报领队1名，教练员2名，每个组别参赛队员不得少于11人（包含一名守门员），最多22人；每个运动员只允许注册一个单位及代表一个单位参赛。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际冰球联合会竞赛规则》与《国际冰球联合会运动规则》组织比赛，比赛不允许身体冲撞。
（二）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三）所设各小项若参赛单位不足3个或报名人数不足3人（队），则取消该小项比赛。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获得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和奖状；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65、55、50、45、40、35、30、2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录取名额的项目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须于赛前一个月前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信息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各代表队须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一）各代表队应准备两种深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上衣背后应按规定有明显号码。
（二）参赛队员必须佩戴全护面罩、护颈，否则不允许参赛。
十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马术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三、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四、竞赛日期 
2026年7月10—12日
五、竞赛地点
广州泰骏国际马术中心
六、参赛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七、竞赛项目（12项）
（一）甲组（4项）
盛装舞步团体、个人；场地障碍团体、个人。 
（二）乙组（4项）
盛装舞步团体、个人；场地障碍团体、个人。 
（三）丙组（4项）
盛装舞步团体、个人；场地障碍团体、个人。
八、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
乙组：2011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
丙组：2014年1月1日以后。
（四）各参赛单位团体赛限报1队（3人4马、4人5马），个人赛参赛运动员不限，每名运动员可骑2匹马参赛，取较好成绩进入名次并获得奖励。随队人员可报领队1人，教练3人，工作人员3人，马主人数不超过参赛马匹数。各单位自带马匹参赛，场地障碍、盛装舞步马龄均须达到6岁。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参赛马匹比赛期间的意外保险由参赛单位自行办理，马匹在比赛期间所发生的伤害和意外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不承担责任。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包含心电图）。
（七）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九、竞赛办法
（一）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或中国马术协会最新审定的《马术竞赛规则》，特殊修订条款的执行，以中国马术协会下发通知为准。
（二）个人项目若报名参赛人数不足3人、团体项目报名参赛队伍不足2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竞委会将提前通知相关单位，允许运动员改项。
（三）参赛要求
1.所有报名参赛选手必须穿骑士服、戴头盔参加比赛，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2.验马服装要求：马裤、有领上衣，或统一队服。
3.查看路线服装要求：必须穿马靴、白马裤或浅黄褐色马裤、长袖或短袖衬衫，并且必须佩戴白色领带或宽领带（立领无须佩戴），衬衫必须有白色领，长袖衬衫袖口必须为白色。
4.比赛要求：马刺不能尖锐，鞭不超过75CM（障碍和越野）。舞步鞭不超过1.2米，正式比赛场地内不可使用。舞步比赛不允许戴副缰、折返缰、侧缰、低头格和大勒等附件,国际马联J14—18科目允许穿燕尾服，初一级和国际马联Ch12—14科目均不允许使用双缰大勒。
5.参赛马匹在赛前按规则要求进行验马，未参加验马的马匹不得参加比赛。
6.参赛马匹赴赛区前须办理相关检疫手续，并由所在地、县级兽医站出具检疫合格证明，随马匹到赛区时递交承办单位。
7.验马结束后不再接受报名和更换马匹。
8.场地障碍、盛装舞步的比赛马匹可以共用（若兼项马匹按盛装舞步规定执行）。
（1）甲组（场地障碍&盛装舞步）一匹马在比赛中一天最多出场2次，骑乘人员不能超出1人，乙组&丙组（场地障碍&盛装舞步）一匹马在比赛中一天最多出场4次，骑乘人员不能超出2人。
（2）团体赛：若同一骑手骑乘两匹马参加比赛，团体马必须先出场。团体赛中一匹马只能一名骑手骑乘。
（3）马匹可以同队兼不同组别参赛，不可兼不同参赛队参赛。
（四）场地障碍赛竞赛办法
场地障碍采用国际马联颁布的第27版国际马联场地障碍竞赛规则。甲组、乙组、丙组均含两场比赛：第一场为团体赛，第二场为个人赛。
甲组障碍个人：110cm，甲组团体：105cm；
乙组障碍个人：100cm，乙组障碍团体：90cm；
丙组障碍个人：80cm，丙组障碍团体：60cm。
团体和个人赛障碍数量设置最多为12道，甲组行进速度每分钟350米、乙组行进速度每分钟350米，丙组行进速度每分钟350米，甲组、乙组和丙组第二轮比赛为争时赛，丙组第一轮比赛为单边贴时赛。根据国际马术规则处罚A表进行评判。团体赛出场顺序由赛前抽签决定，个人赛出场顺序按团体赛的个人成绩排名倒序出场，如两人成绩相同，按前一轮出场顺序出场。
1.团体赛
（1）赛前需确认参加团体赛的3—4对人马组合。
（2）比赛取同队成绩最好的3名运动员的罚分相加，累计罚分少者名次列前。如果两队罚分相同，甲组、乙组比赛用时少者，团体名次列前。丙组比赛用时贴近允许时间者，团体名次列前。
（3）如果两队罚分相同，时间相同，比较两队成绩中第三位骑手的比赛用时，甲组、乙组用时少者，丙组贴近允许时间者，团体名次列前；如再相同，比较两队成绩中第二位骑手的比赛用时，方法同上。
2.个人赛
（1）个人赛以团体赛成绩作为参赛资格赛，团体赛个人排名前20名的运动员取得参加个人赛资格。
（2）个人赛成绩出现罚分相同，则甲组、乙组和丙组用时少者，名次列前。
（五）盛装舞步竞赛办法
盛装舞步采用国际马联颁布的第26版国际马联盛装舞步竞赛规则，比赛为一轮制。甲组执行国际马联J14—18预赛科目，乙组执行国际马联Ch12—14预赛科目，丙组执行中马协骑手分级考核初一级科目。
1.团体赛
（1）赛前需确认参加团体赛的3对/4对人马组合。
（2）将同队前3名的骑手的成绩相加，累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
（3）如有并列，比较各队得分居排名第三位的运动员的得分，排名第三位运动员得分较高的团体名次列前，如有并列，比较各队得分居第二位的运动员的得分，第二位运动员得分较高的团体名次列前。
2.个人赛
个人赛名次排列以成绩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出现得分相同，以综合评分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仍相同，则以C点得分高者列前。
（六）参赛年龄组别升降
允许运动员小年龄组别报名参加大年龄组别比赛，仅限于向上升一个年龄组别，场地障碍赛和盛装舞步赛的报名参赛组别需保持一致；不允许大年龄组报名参加小年龄组的比赛。
十、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获得小项前八名分别按13、11、10、9、8、7、6、5计分，不足录取名额的项目，按各项目相应名次的分值进行统计。如比赛名次并列时，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的分值与获得名次的分值相加后的平均数，作为并列名次所得分值。如果第八名并列，则各按5分进行统计。
（三）各单位以各组各项得分之和计算团体总分，录取前八名，予以奖励。总分多者名次列前，总分相等以参赛单位中获得最好的比赛名次得分优先者名次列前。若报名单位在8个或以下，按实际参赛单位数录取。
（四）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和最佳马匹形象奖及最佳马主奖，评选方法另行通知。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一经上报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作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
（二）报到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广东省体育局及广州市体育局注册或备案材料、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二、经费
各参赛单位交通、保险、食宿等经费自理。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四、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2026年广州市青少年自行车锦标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广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
三、协办单位
广州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四、支持单位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五、竞赛日期
待定
六、竞赛地点
广州大学城体育中心自行车馆
七、参加单位
广州市11个行政区
八、竞赛项目（28项）
（一）甲组
男子：200米个人计时赛、1公里个人计时赛、3公里个人赛、10公里个人计时赛、15公里团体计时赛。
女子：200米个人计时赛、500米个人计时赛、2公里个人计时赛、8公里个人计时赛、10公里团体计时赛。
团体：10公里混合团体赛计时赛。
（二）乙组
男子：500米个人赛、1公里计时赛、3公里个人赛、8公里个人赛、10公里团体计时赛。
女子：200米个人计时赛、500米个人计时赛、2公里个人计时赛、6公里个人计时赛、8公里团体计时赛。
团体：8公里混合团体计时赛。
（三）丙组
男子：500米个人计时赛、1公里个人计时赛、2公里个人计时赛；
女子：200米个人计时赛、500米个人计时赛、1公里个人计时赛。
九、参赛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原件、居住证（港澳台运动员）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原件。
（二）参赛运动员须完成广州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不设市内外户籍参赛资格限制。
（三）参赛年龄
甲组：2009年1月1日—2010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3年1月1日以后。
（四）各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工作人员按参赛运动员人数5：1配置，甲组运动员限报20人，乙组限报20人，丙组限报22人；甲、乙、丙组人数不得互相调剂。
（五）参赛单位须为所有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向竞委会交验保险原始凭证，方可参赛。
（六）参赛运动员须在具备体检资质的医务单位进行体检证明健康，向竞委会提交健康证明原始凭证（开赛前6个月内的体检文件，项目至少包含心电图）。
（七）每名运动员最多可以报4项目（不包括团体项目），运动员只能代表一支队伍的一个组别参赛，不得以任何形式代表其他队伍参赛或同时参与两个组别的比赛，一经发现，立即停止有关队伍比赛并取消成绩。
	项目
	甲组
	乙组
	丙组
	每单位
参赛人数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200米个人计时
	√
	√
	
	√
	
	√
	5

	500米个人计时赛
	
	√
	√
	√
	√
	√
	5

	1公里个人计时赛
	√
	
	√
	
	√
	√
	5

	2公里个人计时赛
	
	√
	
	√
	√
	
	5

	3公里个人赛
	√
	
	√
	
	
	
	5

	6公里个人赛
	
	
	
	√
	
	
	5

	8公里
个人计时赛、
	
	√
	√
	
	
	
	5

	10公里
个人计时赛
	√
	
	
	
	
	
	5

	8公里团体计时赛
	
	
	
	√
	
	
	5

	10公里团体
计时赛
	
	√
	√
	
	
	
	5

	15公里团体
计时赛
	√
	
	
	
	
	
	5

	混合团体计时赛
	每一性别
5公里
	每一性别
4公里
	
	
	男、女各
3人/队


（八）每队可在报名时多报一名替补运动员，赛前技术会进行确认名单。
（九）报名运动员因伤病可以进行替换，但须提供县级以上医院证明，经核准后可由本队已报名，并且有资格参加该项目的运动员替换。被替换的运动员则不能再参加本比赛其他项目的比赛。赛前确认名单时不能增加未报名运动员。
（十）自愿报名且参赛的运动员，默认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完全了解运动员本人的身体状况和赛事风险，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可以正常参赛。已确认运动员本人身体健康，状况良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或隐性疾病（包括但不限于先天性心脏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冠状动脉病、严重心律不齐、高血压、脑血管疾病等不适合参加本次比赛的疾病）。比赛期间运动员本人如有发热、呼吸困难、腹泻等症状出现，应及时报告，不带病参赛。比赛期间如发生人身意外伤亡事故，其本人及法定监护人自愿承担参加本次比赛的责任风险。
十、竞赛办法
（一）比赛执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审定的最新《自行车竞赛规则》及本次比赛技术规定。
（二）个人计时赛、团体赛采用原地启动
（三）所有比赛直接决赛
（四）个人项目若报名参赛人数不足3人、团体项目报名参赛队伍不足2队，则取消该小项的比赛。大会将提前通知相关单位，允许运动员改项。
（五）竞委会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赛程安排，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竞委会统一调派。
（六）报名人数：各队可报领队1名，教练各2名，机械师1名，队医1名。
（七）申诉：在比赛过程中，对裁决有异议时，必须在该单项比赛结束后15分钟内，以书面的形式向仲裁委员提出申诉，申诉材料必须经该队领队签名认可。
十一、奖牌及计分办法
（一）各小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分别颁发金、银、铜牌；获得奖励名次的运动员，分别颁发奖状。
（二）各级别录取前八名，各名次分数按13、11、10、9、8、7、6、5分计。不足6名（含6名）如数录取，其余减一录取，按各项目相应名次分值进行统计。
（三）若比赛中出现名次并列，将名次并列的下一个或几个名次空出，空出名次和获胜名次分相加后的平均数为并列名次分。
（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教练员、优秀裁判员等奖项，评选比例：运动队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3：1的比例评选，运动员体育道德风尚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优秀教练员奖按照5：1的比例评选，优秀裁判员奖按照10：1的比例评选。
十二、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报名时间：各代表队请于规定时间内向竞委会上报参赛小项及运动员名单，项目一经上报将不得改动，逾期不报者，视弃权处理，不得参赛。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报名方式：各代表队须在广州市训练竞赛科研管理系统（https：//www.jingxuntong.cn/）进行线上报名。联系人：林锋,联系电话：18316575460。
（二）报到
各代表队请于赛前1天到比赛现场报到。
（三）技术会议
1.各代表队请派领队、教练员各1名参加，同时交验报名表、参赛运动员有效身份证明、人身意外保险证明和健康证明。会议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2.所有报名运动员参赛项目一经确认，不得改项、换人及增报项目和人员。
十三、服装和器材
服装、器材、车辆自备，所用服装、器材必须符合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有关规定，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一）参赛车辆：甲组、乙组可以使用个人计时车、下弯把公路自行车
（二）丙组使用下弯把公路自行车。
（三）所有项目只允许使用12根辐条以上的车轮。
（四）比赛必须佩戴头盔、穿着带袖紧身骑行服，队服必须统一。
十四、参赛经费
各代表队参赛经费自理。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六、本规程解释权归广州市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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